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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表 現 對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總 頁 數 : 1 3 8 頁  

院 校 級 組 別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系 碩 士 班  

時 間 及 提 要 別 ： 一 百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研 究 生 ： 林 泊 宏         指 導 教 授 ： 林 房 儹  王 慶 堂  

 

摘要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進，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受 歡 迎 的

運 動 之 一 ， 並 在 西 方 國 家 與 韓 國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功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星 海 爭 霸 二 》玩 家 的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與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及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進 行 資 料 蒐 集，共 發 放 問 卷 1 5 8 2 份 ，

有 效 問 卷 1 5 6 0 份，然 後 以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1） 台 灣 的 星 海 爭 霸 二 遊 戲 人 口 以 男 性 和 年 齡

層 較 低 的 學 生 為 主 。（ 2） 遊 戲 參 與 度 並 不 直 接 影 響 遊 戲 滿 意

度。（ 3）遊 戲 參 與 度 顯 著 影 響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 4）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顯 著 影 響 遊 戲 滿 意 度 。  

 

關 鍵 詞 ： 電 子 競 技 、 星 海 爭 霸 二 、 滿 意 度  、 遊 戲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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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自 史 前 時 代 以 來 ， 人 類 天 生 就 是 個 喜 歡 競 爭 的 種 族 ， 不

論 是 一 開 始 的 打 獵 、 部 落 間 的 群 鬥 ， 到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戰 爭 ，

以 至 於 到 最 後 演 變 出 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而 在 文 明 發 達 、 資

訊 進 步 的 現 代 ， E - S p o r t s， 也 就 是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開 闢 了 另 一

塊 新 的 戰 場 ， 華 麗 的 聲 光 特 效 ， 精 緻 美 觀 的 畫 面 ， 瞬 息 萬 變

的 戰 場 ， 層 出 不 窮 的 計 謀 策 略 ，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的 操 控 技 巧 ，

再 加 上 廣 大 的 參 與 以 及 觀 眾 族 群，電 子 競 技 已 然 成 為 2 1 世 紀

最 受 到 矚 目 的 新 興 運 動 ， 且 發 展 十 分 迅 速 。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風 潮 席 捲 全 球 ， 勢 不 可 擋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台 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於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本 章

架 構 為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第 五 節 操 作 性 名 詞 解 釋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西 元 2 0 0 3 年 1 1 月 1 8 日，中 國 體 育 總 會 將 電 子 競 技 列 為

國 家 第 9 9 項 正 式 體 育 項 目，成 為 全 球 第 一 個 將 電 子 競 技 列 為

正 式 體 育 項 目 的 國 家 ； 2 0 0 9 年 9 月 1 5 日 ， 有 電 競 王 國 之 稱

的 韓 國 也 宣 布 將 電 子 競 技 列 入 正 式 國 家 體 育 項 目 ； 同 年 1 1

月，義 大 利 電 競 協 會 與 國 內 體 育 推 廣 組 織 C S A I N 簽 屬 一 份 重

要 協 定 ， 正 式 將 電 子 競 技 認 定 為 運 動 項 目 ， 義 大 利 成 為 全 球

第 三 個 承 認 電 子 競 技 為 運 動 項 目 的 國 家 。 在 電 子 競 技 的 發 展

史 中，亞 洲 雖 起 步 較 慢，近 年 來 在 中、韓 兩 國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

實 力 反 而 超 前 歐 美 傳 統 強 權 。 中 國 打 破 傳 統 思 維 ， 成 為 全 球

第 一 個 將 電 子 競 技 納 入 正 式 體 育 項 目 的 國 家 ； 韓 國 也 在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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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企 業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電 子 競 技 蓬 勃 發 展 ， 而 擁 有 電 競 王 國

的 美 名 ， 在 多 項 國 際 大 型 賽 事 中 佔 據 第 一 名 的 地 位 ， 更 計 畫

將 電 子 競 技 列 入 2 0 1 4 年 亞 運 會 正 式 項 目。電 子 競 技 成 為 新 的

國 際 運 動 發 展 趨 勢 ， 電 子 資 訊 產 業 實 力 強 勁 的 台 灣 不 應 缺

席 。  

    《 星 海 爭 霸 》 ( S t a r C r a f t )是 暴 雪 娛 樂 ( B l i z z a r d )製 作 發 行

的 一 款 著 名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 這 是 星 海 爭 霸 系 列 遊 戲 的 第 一 部

作 品，於 1 9 9 8 年 3 月 3 1 日 正 式 發 行。截 至 2 0 0 9 年 2 月，《 星

海 爭 霸 》在 全 球 範 圍 內 已 經 售 出 了 超 過 1 1 0 0 萬 套，是 P C 平

台 上 銷 量 最 高 的 遊 戲 之 一 ( W i k i p a d i a， 2 0 1 1 )。 許 多 媒 體 給 予

了 這 款 遊 戲 很 高 的 評 價，認 為 其 是 一 部 經 典 的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而 《 星 海 爭 霸 二 》 ( S t a r C r a f t  I I） 則 是 其 續 作 ， 2 0 1 0 年 7 月

2 7 日 發 行 至 今 也 備 受 好 評 ，《 星 海 爭 霸 二 》 未 來 更 被 看 好 能

取 代 《 星 海 爭 霸 》 在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上 的 地 位 。  

    然 而 過 去 有 關 線 上 遊 戲 的 研 究 中，包 括 蔡 明 達、鐘 志 明 、

及 陳 慶 峰 （ 2 0 0 1）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 線 上 遊 戲 特 性 認 知 、 與 心

流 體 驗 成 正 相 關 ； 廖 佩 珊 與 鄭 景 仁 （ 2 0 0 4） 發 現 線 上 遊 戲 消

費 行 為 與 購 買 涉 入 相 關 ； 許 朝 欽 與 梁 朝 雲 （ 2 0 0 4） 認 為 個 人

化 設 計 為 M M O R P G (大 型 多 人 線 上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未 來 的 發 展

趨 勢 ； 李 君 如 與 楊 棠 安 （ 2 0 0 5） 發 現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的 人 格 特

質 會 影 響 線 上 遊 戲 表 現 ， 仍 缺 少 以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為 主 題 的 相

關 研 究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之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和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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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探 討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 就 其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以 及 遊 戲 滿 意 度

和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現 在 社 會 上 已 經 將 電 玩 遊 戲 當

作 一 個 溝 通 的 工 具 ， 一 些 實 證 研 究 也 承 認 了 這 些 做 法 ， 而 當

務 之 急 是 更 深 入 地 去 瞭 解 ， 哪 些 人 是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

並 且 充 分 了 解 他 們 的 消 費 行 為 ， 有 了 這 些 訊 息 ， 行 銷 者 將 可

由 此 研 究 結 果 來 判 斷 ，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者 特 性 ，

藉 以 制 定 行 銷 計 畫 ， 或 推 廣 計 畫 。  

    根 據 前 述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歸 納 如 下 ：  

一 、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 遊 戲 參

與 度 」 之 差 異 。  

二 、  瞭 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遊 戲 參 與 度、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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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及「 遊 戲 參 與

度 」 的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為 何 ?  

二 、  「 遊 戲 參 與 度 」 對 「 遊 戲 滿 意 度 」 的 影 響 為 何 ?  

三 、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對 「 遊 戲 滿 意 度 」 的 影 響 為 何 ?  

四 、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對 「 遊 戲 滿 意 度 」 的 影 響 為 何 ?  

五 、  「 遊 戲 參 與 度 」 對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的 影 響 為 何 ?  

六、 「 遊 戲 參 與 度 」 對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的 影 響 為 何 ?  

七、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 研 究 以 星 海 爭 霸 二 玩 家 為 目 標 對 象 ， 基 於 研 究 上 的 便

利 而 採 用 網 路 問 卷 來 進 行 樣 本 蒐 集 ， 將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放 置 於

各 大 論 壇 的 《 星 海 爭 霸 二 》 專 版 上 ， 由 玩 家 自 由 填 寫 ， 故 本

研 究 所 做 之 推 論 只 適 用 於 相 同 類 型 之 遊 戲 ， 無 法 擴 及 所 有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  

  



5 

 

第五節  操作性名詞解釋  

一 、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 E l e c t r o n i c  S p o r t s）  

廣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運 動，包 含 一 切 由 玩 家 或 選 手 透 過 數 位 平

台 或 電 子 平 台，進 行 合 乎 競 技 運 動 規 則 的 競 技 活 動；狹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則 特 指 其 中 具 有 眾 多 參 賽 者，並 獲 得 主 流 廠 商

認 同 的 項 目 （ 唐 周 毅 ， 2 0 0 8； 蔡 傑 ， 2 0 11）。  

二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在 此 指 透 過 媒 介 以 獲 得 與《 星 海 爭 霸 二 》相 關 比 賽 或 資 訊

的 行 為，如 看 報 紙、收 聽 廣 播、網 路 查 詢、觀 看 …等 行 為

在 此 皆 稱 為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三 、  遊 戲 滿 意 度  

F o r n e l l（ 1 9 9 2）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指 可 以 直 接 評 估 的 整 體 感

覺，消 費 者 會 將 產 品 和 服 務 與 其 心 目 中 理 想 標 準 做 比 較 。

在 此 是 指 對 於 《 星 海 爭 霸 二 》 這 款 遊 戲 之 滿 意 度 。  

四 、  遊 戲 參 與 度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 K o l l a t（ 1 9 7 8）指 出，簡 單 來 說，涉 入

即 是 個 人 對 於 標 的 物 所 感 受 到 的 悠 關 程 度 ， 也 可 以 說 是 某

特 定 情 境 下 ， 由 某 一 次 機 會 所 引 發 而 知 覺 到 個 人 與 興 趣 的

水 準 ， 廖 文 正 （ 2 0 0 3） 也 提 出 相 同 看 法 。  

在 此 指 每 週 用 於 玩 《 星 海 爭 霸 二 》 的 遊 戲 時 數 。  

五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在 此 指 消 費 者 進 行 《 星 海 爭 霸 二 》 遊 戲 中 所 做 的 行 為 ， 包

含 種 族 選 取 及 遊 戲 操 作 等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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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 評 析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 進 而 建

立 本 研 究 的 理 論 架 構 。 全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 分 別 為 第 一 節 ：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 第 二 節 ：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 第 三 節 ： 遊 戲 消 費 者

特 性 及 行 為 ； 第 四 節 ： 遊 戲 滿 意 度 ； 第 五 節 ： 遊 戲 參 與 度 以

及 第 六 節 ： 各 構 面 間 之 關 係 。  

第一節  電子競技運動  

    電 子 競 技 一 詞 翻 譯 自 英 文 的 E l e c t r o n i c  S p o r t s， 也 稱 為

E - S p o r t s， 也 有 其 他 較 常 見 的 名 稱 為 C o m p e t i t i v e  g a m i n g，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g a m i n g，C y b e r  s p o r t s  或 是  V- S p o r t s  ( W i k i p a d i a，

2 0 1 1 )。  

    電 子 競 技 源 自 於 電 子 遊 戲，因 此 要 追 溯 電 子 競 技 的 起 源，

則 需 從 電 子 遊 戲 的 起 源 著 手。電 子 遊 戲 起 源 於 1 9 5 0 年 代，在

1 9 7 0 ~ 1 9 8 0 年 代 快 速 發 展 ， 而 主 要 崛 起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街 機 ，

也 就 是 大 型 電 玩 機 台 的 流 行 ， 1 9 9 0 年 後 邁 入 了 P C 時 代 。 對

於 電 子 競 技 的 起 源 說 法 繁 雜 不 一 ， 但 大 致 上 可 歸 納 出 其 發 源

時 間 約 在 9 0 年 代，劉 建（ 2 0 0 7）指 出：電 子 競 技 的 起 源 追 溯

起 來 恐 怕 誰 也 說 不 清 楚 ， 當 從 街 機 的 對 戰 格 鬥 過 渡 到 個 人 計

算 機 L A N  G a m e 對 戰 的 時 候 ， 基 本 上 已 經 有 了 電 子 競 技 的 雛

形。但 是 許 多 文 獻 將 電 子 競 技 的 起 源 指 向 1 9 9 7 年，因 為 那 年

首 次 有 了 大 型 、 正 式，且 被 稱 為 E - S p o r t s 的 比 賽 ，因 此 維 基

百 科 全 書 將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起 源 訂 於 1 9 9 7 年 （ 唐 周 毅 ，

2 0 0 8）。   

    L i u h o n g  Z a n g ,  J i e  W u ,  Ya n b i n g  L i 三 名 學 者 認 為 ， 電 子

競 技 是 一 項 智 慧 的 運 動 ， 人 們 透 過 高 科 技 的 軟 體 ， 以 及 硬 體

設 備 進 行 對 抗 ， 可 以 鍛 鍊 思 維 能 力 ， 協 調 能 力 ， 反 應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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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心 臟 、 眼 睛 、 手 臂 、 腿 、 意 志 力 ， 以 及 培 養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  

而 中 國 體 育 總 會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組 在 2 0 0 4 年 的 中 國 體 育

報 中 表 示：「 電 子 競 技 的 本 質 上 是 體 育，只 不 過 表 現 形 式 和 比

賽 方 式 是 藉 助 信 息 技 術 為 核 心 的 各 種 軟 硬 體 ， 和 其 所 營 造 的

環 境 來 進 行 比 賽 。 像 是 體 操 運 動 是 透 過 單 槓 、 雙 槓 、 吊 環 等

器 具 進 行 人 和 人 之 間 的 對 抗 ； 而 電 子 競 技 就 是 透 過 電 腦 軟 硬

體 、 滑 鼠 、 鍵 盤 等 器 械 進 行 對 抗 。 」（ 中 國 體 育 報 ， 2 0 0 4）   

蔡 傑 （ 2 0 1 1） 碩 士 論 文 中 整 理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於 電 子 競 技

一 詞 的 定 義 ， 發 現 電 子 競 技 在 各 研 究 中 仍 有 不 同 的 定 義 ， 顯

示 此 一 類 型 之 活 動 範 疇 仍 有 待 探 討 。 而 中 國  的 體 育 總 會 則

將 電 子 競 技 做 了 以 下 定 義：「 電 子 競 技 是 透 過 電 腦 硬 體、軟 體、

鍵 盤 滑 鼠 等 器 械 進 行 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對 抗 ， 電 子 競 技 有 統 一

的 規 則 ， 並 在 這 樣 的 規 則 的 要 求 下 進 行 公 開 、 公 正 、 公 平 的

比 賽 ， 它 是 一 項 旨 在 提 高 選 手 素 質 水 準 的 體 育 活 動 。 」 蔡 傑

整 理 數 十 名 大 陸 學 者 之 研 究（ 見 下 圖 2 - 1），指 出 大 陸 電 子 競

技 相 關 文 獻 大 抵 與 上 述 之 概 念 相 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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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大 陸 電 子 競 技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電子競技  

定義  

李 宗 浩 、 王 建 、 李 泊 （ 2 0 0 4）； 何 威 （ 2 0 0 4）； 張

鵬 、 孟 翔 秀 （ 2 0 0 5）； 王 沂 （ 2 0 0 5）； 雷 曦 、 孫

士 舜（ 2 0 0 5）；宋 天 華、羅 萍（ 2 0 0 6）；韓 偉 、

盧 紅 梅 （ 2 0 0 8）； 胡 俊 （ 2 0 0 8）； 陶 青 、 李 亮

（ 2 0 0 9）；馬 超、崔 江（ 2 0 0 9）；高 志 飛（ 2 0 1 0）；

梁 強 （ 2 0 1 0）  

電子競技  

特徵  

李 宗 浩 、 王 建 、 李 泊 （ 2 0 0 4）  何 威 （ 2 0 0 4）； 張

鵬 、 孟 翔 秀 （ 2 0 0 5）； 王 沂 （ 2 0 0 5）； 雷 曦 、 孫

士 舜（ 2 0 0 5）；王 靜、王 偉（ 2 0 0 8）；陶 青、李

亮（ 2 0 0 9）；屈 萍、鄭 偉 濤（ 2 0 1 0）；梁 強（ 2 0 1 0） 

電子競技  

分類  

李 墮 （ 2 0 0 3）； 李 宗 浩 、 王 建 、 李 泊 （ 2 0 0 4）； 陳

玲 、 朱 建 偉 、 劉 雪 勇 、 曹 慶 榮 （ 2 0 0 4）； 賈 鵬 、

姚 家 新（ 2 0 0 5）；雷 曦（ 2 0 0 5）；余 千 春（ 2 0 0 7）；

馬 超 、 崔 江 （ 2 0 0 9）； 廖 振 丹 、 鄭 鷺 賓 、 蘇 宴 鋒

（ 2 0 0 9）； 高 志 飛 （ 2 0 1 0）  

電子競技  

功能  

陳 玲、朱 建 偉、劉 雪 勇、曹 慶 榮（ 2 0 0 4）；賈 鵬 、

姚 家 新（ 2 0 0 5）；王 沂（ 2 0 0 5）；余 千 春（ 2 0 0 7）；

齊 寶、趙 文（ 2 0 0 7）；楊 敬 研、張 平、李 松 哲 、

王 莉、李 穎 卓（ 2 0 0 8）；盛 菊 霞（ 2 0 0 9）；高 志

飛 （ 2 0 1 0）  

資 料 來 源：蔡 傑（ 2 0 1 1）。台 灣 電 子 競 技 產 業 現 況 初 探 —以 台

灣 電 子 競 技 聯 盟 （ Te S L） 為 例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 台 北 市 。  

 

    唐 周 毅 （ 2 0 0 8） 指 出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是 一 種 以 電 子 設 備 為

運 動 器 材 的 競 技 活 動 ， 選 手 透 過 電 子 硬 體 及 軟 體 的 聯 繫 ， 進

行 具 備 規 則 程 序 、 戰 術 策 略 、 訓 練 技 巧 及 公 平 競 爭 等 體 育 運

動 要 素 之 競 賽，同 時 他 也 認 為 電 子 競 技 應 有 廣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及 狹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之 別 。 唐 周 毅 認 為 廣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須 包 含

競 技 性 、 公 平 性 、 內 容 性 和 軟 硬 體 普 及 性 等 四 項 要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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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競 技 性 ：  

該 研 究 認 為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競 技 性 及 為 參 加 者 之 間 較 量

勝 負 的 憑 依 所 在，以 線 上 交 友 為 目 的，或 技 巧 鑑 別 度 過 低

的 電 子 遊 戲 是 不 足 以 構 成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條 件。而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競 技 性 又 包 含 了 反 應 與 速 度、時 間 與 體 力、策 略

性、對 抗 性、 準 確 度 及 複 雜 度 等 六 種 特 質 ，在 不 同 的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中 ， 側 重 的 能 力 也 有 所 不 同 。  

二 、 公 平 性 ：  

該 研 究 認 為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必 須 符 合 公 平 的 體 育 規 則，無 法

公 平 競 賽 的 活 動 便 無 法 成 為 競 技 運 動，而 電 子 競 技 的 公 平

性 又 較 一 般 競 技 運 動 複 雜，包 含 了 立 足 點 的 平 衡 性、浮 動

值 的 平 衡 性 、 參 數 間 的 平 衡 性 以 及 防 作 弊 機 制 的 導 入 。  

三 、 內 容 性 ：  

該 研 究 指 出，遊 戲 本 身 各 字 具 有 其 吸 引 參 與 者 的 要 素，並

與 參 與 人 口 多 寡 有 著 直 接 的 相 關 性，設 計 完 善、操 作 流 暢

或 是 使 用 嶄 新 之 硬 體 能 夠 吸 引 大 量 使 用 者 投 入 其 中 。  

四 、 軟 硬 體 普 及 性 ：  

該 研 究 認 為，遊 戲 的 語 言 版 本、販 售 價 格 以 及 販 賣 區 域 等

因 素 是 影 響 軟 體 普 及 度 的 主 因 ， 硬 體 方 面 則 以 個 人 電 腦

( P C )最 為 普 及 。  

    而 在 符 合 上 述 廣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條 件 下 ， 再 從 中 區

分 出 參 與 人 數 眾 多 、 受 到 開 發 商 認 可 之 主 流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項

目，則 為 狹 義 的 電 子 競 技 運 動，其 範 疇 如 下 圖 所 示（ 唐 周 毅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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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的 範 疇  

資 料 來 源：唐 周 毅（ 2 0 0 8）。電 子 競 技 運 動 之 發 展 與 策 略（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陸 震 （ 2 0 1 0） 也 於 大 眾 軟 件 雜 誌 上 評 論 到 ， 正 如 同 一 般

的 競 技 體 育 項 目 一 般 ， 電 子 競 技 要 或 得 成 功 有 三 項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 觀 賞 性 、 參 與 度 ， 以 及 賽 事 ， 其 中 觀 賞 性 又 包 含 了

競 賽 本 身 的 競 技 性 與 多 變 性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觀 賞 性 ：  

觀 賞 性 決 定 了 運 動 專 案 的 自 主 存 在。一 場 賞 心 悅 目 的 比

賽 不 僅 能 俘 獲 觀 眾 的 眼 球，同 時 對 商 業 支 援 也 具 備 莫 大

的 吸 引 力。通 常 那 些 具 有 很 高 觀 賞 性 的 比 賽 就 可 以 與 商

業 處 於 合 作 關 係，進 而 獨 立 於 人 為 扶 持 而 謀 求 生 存，可

以 說 觀 賞 性 是 競 技 體 育 的 立 命 之 本。但 競 技 體 育 的 觀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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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並 不 特 指 比 賽 畫 面，比 如 為 大 眾 所 廣 泛 接 受 的 圍 棋 運

動 ， 黑 白 兩 色 ， 草 木 山 石 皆 可 為 子 ,高 度 抽 象 ,可 以 說 並

不 具 備 什 麼 “養 眼 度 ”，但 同 樣 能 取 得 矚 目 的 成 功。從 電

子 競 技 的 角 度 來 看，出 彩 的 光 影 效 果 並 不 是 一 款 競 技 遊

戲 成 功 與 否 的 關 鍵。在 如 今 這 個 電 腦 技 術 高 度 進 化 的 時

代 ,畫 面 老 舊 的 《 星 海 爭 霸 》 依 舊 能 成 為 最 受 喜 愛 的 電

子 競 技 專 案 之 一。觀 賞 性 可 以 理 解 為 該 競 技 項 目 的 競 技

性 與 多 變 性 而 來 。  

（ 一 ） 競 技 性  

競 技 性 歸 根 結 底 是 對 人 類 意 志 對 壘 的 有 效 體 現 。 以 世

界 三 大 賽 事 之 一 ， 最 能 吸 引 商 業 目 光 的 F 1 比 賽 為 例 ，

車 隊 的 技 術 、 經 濟 實 力 使 得 參 賽 各 隊 比 賽 一 開 始 並 不

處 於 均 等 狀 態 ， 但 由 於 有 車 手 個 人 心 理 、 技 術 ， 車 隊

預 判 、 謀 劃 的 加 入 ， 依 然 使 得 比 賽 極 具 觀 賞 價 值 ， 從

而 每 個 賽 季 都 使 觀 眾 都 趨 之 若 鶩 ， 資 本 招 之 即 來 。 電

子 競 技 作 為 一 項 體 育 運 動 ， 能 同 時 反 映 參 賽 者 的 想 像

力 、 反 應 力 、 協 調 力 、 意 志 力 體 力 以 及 團 隊 精 神 ， 是

一 項 富 含 智 慧 的 對 戰 ， 也 是 選 手 平 時 刻 苦 訓 練 成 果 的

展 示 ， 通 過 每 次 鍵 盤 的 敲 擊 ， 鼠 標 的 滑 動 ， 將 對 壘 者

意 志 對 抗 體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 另 外 ， 平 衡 性 對 於 體 現 參

賽 者 意 志 力 顯 得 必 不 可 少，目 前 “魔 獸 3 ”項 目 的 疲 軟 ，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不 死 族 過 度 頹 勢 ， 獸 族 獨 領 風 騷 進 而 動

搖 遊 戲 平 衡 性 ， 進 而 影 響 到 比 賽 競 技 性 所 致 。  

（ 二 ） 多 變 性  

體 育 競 爭 的 多 變 性 源 自 其 自 身 的 複 雜 性 ， 是 競 技 性 之

外 又 一 決 定 觀 賞 性 的 因 素 。 多 變 性 使 比 賽 過 程 充 滿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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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 觀 眾 在 觀 看 每 場 後 都 能 有 迥 異 的 收 穫 。 以 職 業 足

球 為 例 ， 英 超 高 速 度 高 對 抗 ， 義 甲 重 戰 術 重 防 守 ， 而

西 甲 的 技 術 配 合 最 為 華 麗 ， 多 變 的 風 格 讓 歐 洲 冠 軍 聯

賽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高 水 平 的 職 業 足 球 賽 事 。 再 看 電 子 競

技 ， 試 想 《 星 海 爭 霸 》 項 目 如 若 完 全 淪 為 蟲 族 爭 霸 ，

競 技 性 雖 絲 毫 未 減 ， 觀 賞 性 卻 大 打 折 扣 ， 原 因 即 是 兵

種 的 陡 然 減 少 降 低 了 遊 戲 的 多 變 性 。  

二 、  參 與 度 ：  

競 技 體 育 的 可 參 與 性 決 定 了 其 發 展 的 廣 度 與 深 度，也 就

是 其 生 存 空 間，是 體 育 項 目 的 安 身 之 地。參 與 按 方 式 可

分 為 直 接 參 與 和 間 接 參 與。直 接 參 與 顧 名 思 義，就 是 愛

好 者 可 以 直 接 參 與 到 運 動 中 去 體 驗 運 動 本 身 的 快 樂 與

挑 戰。而 間 接 參 與 即 是 觀 賞，是 超 脫 於 比 賽 勝 負 而 存 在

的，多 存 在 於 參 與 難 度 較 高 的 體 育 類 別 中。由 於 該 項 運

動 的 高 成 本 （ 如 馬 術 三 項 ）、 高 危 險 性 （ 如 高 山 滑 雪 ）、

場 地 限 制 （ 如 帆 船 ）， 愛 好 者 不 能 直 接 加 入 到 比 賽 中 體

驗，只 能 現 場 或 通 過 電 視，網 絡 信 號 觀 看 比 賽，間 接 地

參 與 其 中 ， 借 運 動 員 的 眼 、 手 來 接 觸 運 動 ， 享 受 運 動 。

電 子 競 技 有 其 參 與 成 本 低 廉，易 於 上 手 的 特 性，使 得 他

在 廣 大 青 少 年 中 具 有 極 高 的 普 及 度；令 一 方 面，電 子 競

技 對 抗 所 需 要 的 充 沛 精 力，強 硬 心 理 素 質，善 變 的 思 維

又 樹 立 起 了 較 高 的 年 齡 門 檻。暴 雪 在《 星 際 爭 霸 Ⅱ 》中

簡 化 操 作，想 必 也 是 為 了 延 長 參 賽 選 手 的 職 業 生 涯，拓

寬 電 競 運 動 的 直 接 參 與 度。而 隨 著 即 時 傳 播 技 術 的 進 步  

，電 視 打 破 了 以 往 束 縛 人 們 的 場 地、身 體 限 制，競 技 體

育 的 體 驗 門 檻 也 逐 步 降 低，越 來 越 多 的 非 運 動 者 參 與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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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而 這 ， 也 正 是 電 子 競 技 打 破 年 齡 限 制 的 絕 好 契 機 ，

高 水 平 的 電 競 比 賽 比 拼 的 不 局 限 於 熟 練 迅 捷 的 操 作 與

反 應，更 多 的 應 是 對 戰 局 的 掌 控 與 對 遊 戲 的 理 解。如 能

保 證 精 彩 多 變 的 比 賽，輔 以 優 秀 的 解 說 人 員，電 子 競 技

完 全 可 以 開 拓 新 市 場，成 為 大 眾 日 常 娛 樂 的 一 部 分，吸

引 廣 大 非 遊 戲 玩 家 的 關 注，韓 國 成 熟 的 “星 海 ”聯 賽，便

是 這 一 方 向 成 功 之 典 型 案 例 。  

三 、  賽 事 ：  

離 開 了 大 小 各 層 賽 事，競 技 體 育 亦 將 不 復 存 在，賽 事 是

競 技 體 育 的 載 體，也 是 競 技 運 動 的 成 功 之 匙，是 三 大 要

素 中 最 為 複 雜 的 一 環。公 正 的 裁 判 考 核，合 理 的 比 賽 等

級 劃 分，科 學 的 排 名 計 算，完 善 的 賽 事 組 織，是 一 款 成

功 的 競 技 遊 戲 轉 變 為 一 項 成 熟 的 競 技 運 動 所 必 做 到 。  

    綜 觀 上 述 多 名 學 者 之 見 解 ， 電 子 競 技 已 然 脫 離 了 單 純 只

是 「 遊 戲 」 的 範 疇 ， 進 而 演 變 成 一 種 「 運 動 」。 2 0 0 9 年 韓 國  

國 會 議 員 鄭 夢 準 接 見 知 名 電 競 選 手 J a e d o n g、 B y. F l a S h  等 選

手 時 ， 明 確 表 達 他 會 為 了 讓 電 子 競 技 列 入  2 0 1 4  年 亞 運 會 正

式 項 目 而 努 力 （ 巴 哈 姆 特 ， 2 0 1 0）。 雖 然 於 同 年 的 1 2 月 9 日

確 定 了 2 0 1 4 年 仁 川 亞 運 不 會 有 電 子 競 技 項 目，但 仍 有 機 會 入

選 2 0 1 3 年 第 四 屆 亞 洲 室 內 和 武 術 運 動 會。或 許 很 多 人 無 法 理

解，為 何 坐 在 電 腦 前 打 電 腦 可 以 算 做 一 項 運 動。 2 0 0 6 年 多 哈

亞 運 首 次 將 國 際 象 棋 列 入 正 式 項 目  

； 2 0 1 0 年 廣 州 亞 運 將 中 國 象 棋、圍 棋 列 入 正 式 項 目，棋 類 運

動 看 似 平 靜 ， 卻 不 可 謂 不 激 烈 ， 領 地 的 爭 奪 、 棋 子 的 廝 殺 ，

儼 然 是 一 場 小 型 的 戰 爭。而 我 們 不 妨 將 電 子 競 技 視 為 一 種「 快

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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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需 要 高 速 的 思 考 與 反 應，對 手、腦、眼 協 調 需 求 也 極 高 。

又 或 者 從 另 一 切 入 點 來 看 電 子 競 技 ， 比 如 棒 球 、 籃 球 、 足 球

比 賽 在 全 世 界 皆 有 眾 多 參 與 者 ， 遊 戲 開 發 商 開 發 相 關 軟 體 如

棒 球 的 M L B 系 列 、 籃 球 的 2 K 系 列 、 足 球 的 F I FA 系 列 ， 以

及 各 運 動 的 夢 幻 總 教 頭 系 列 ， 皆 以 真 實 的 運 動 員 為 藍 圖 ， 盡

可 能 的 將 其 能 力、表 現 設 計 進 遊 戲 中。玩 家 透 過 遊 戲 來 對 戰 ，

其 競 技 性 、 真 實 性 、 可 看 性 直 逼 現 實 中 的 比 賽 ， 將 其 視 為 一

種 競 技 運 動 也 不 為 過 。 既 然 運 動 類 型 的 電 子 遊 戲 可 被 視 為 一

種 競 技 運 動 、 再 以 此 為 出 發 點 類 推 至 其 他 類 型 的 遊 戲 上 ， 電

子 競 技 做 為 一 項 運 動 似 乎 也 不 是 這 麼 的 難 被 理 解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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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競技項目  

    根 據 唐 周 毅 在 2 0 0 8 年 的 論 文 中 將 電 子 競 技 類 型 遊 戲 以

三 種 模 式 進 行 分 類 ， 分 別 是 由 遊 戲 載 體 、 遊 戲 人 數 以 及 遊 戲

的 進 行 方 式 來 進 行 分 類，《 星 海 爭 霸 二 》應 屬 於 多 人 多 機 類 型，

載 體 則 是 個 人 電 腦 ( P C )， 按 照 遊 戲 內 容 來 規 類 則 應 屬 於 模 擬

遊 戲 中 的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 R e a l - T i m e  S t r a t e g y  G a m e， RT S )。 遊

戲 之 分 類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由 載 體 分 類 可 分 為 以 下 四 種 ：  

    1 .家 用 遊 戲 機 ( C o n s o l e )。  

    2 .掌 上 遊 戲 機 ( H a n d h e l d )。  

    3 .大 型 機 台 /街 機 ( A r c a d e )。  

    4 .電 腦 遊 戲 ( C o m p u t e r  G a m e， P C )。  

二 、 由 遊 戲 人 數 分 類 ：  

    1 .單 人 單 機 ： 亦 稱 單 機 遊 戲 ， 指 單 一 玩 家 在 單 個 主 機 上  

               玩 的 遊 戲 。  

    2 .多 人 單 機 ： 兩 個 以 上 玩 家 使 用 一 台 主 機 進 行 遊 戲 。  

    3 .多 人 多 機 ： 網 路 ( I n t e r n e t )， 或 區 域 網 路 ( L A N )上  

多 人 進 行 的 遊 戲 。  

三 、 按 照 遊 戲 內 容 以 及 進 行 方 式 分 類 ：  

   1 .動 作 遊 戲 ( A c t i o n  G a m e， A C T )。  

    2 .格 鬥 遊 戲 ( F i g h t i n g  G a m e， F T G )。  

    3 .冒 險 遊 戲 ( A d v e n t u r e  G a m e， AV G )。  

    4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 R o l e  P l a y i n g  G a m e， R P G )。  

      4 - 1 .動 作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 A c t i o n  R o l e  P l a y i n g  G a m e，  

          A R P G )。  

      4 - 2 .戰 略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 S t r a t e g y  R o l e  P l a y i n g  G a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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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R P G )。  

      4 - 3 .大 型 多 人 線 上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 M a s s i v e l y  

          M u l t i p l a y e r  O n l i n e  R o l e  P l a y i n g  G a m e，  

          M M O R P G )。  

    5 .模 擬 遊 戲 ( S i m u l a t i o n  G a m e， S L G )。  

      5 - 1 .回 合 制 戰 略 遊 戲 ( T u r n - B a s e d  S t r a t e g y  G a m e，  

          T B S )。  

      5 - 2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 R e a l - T i m e  S t r a t e g y  G a m e， RT S )。  

    6 .射 擊 遊 戲 ( S h o o t i n g  G a m e， S T G )。  

      6 - 1 .飛 機 射 擊 遊 戲 ( A i r c r a f t  S h o o t i n g， A I R S )。  

      6 - 2 .光 線 槍 遊 戲 ( L i g h t - G u n， LT G )。  

      6 - 3 .第 一 人 稱 射 擊 遊 戲 ( F i r s t - p e r s o n  S h o o t e r， F P S )。  

      6 - 4 .第 三 人 稱 射 擊 遊 戲 ( T h i r d - p e r s o n  S h o o t e r， T P S )。 

    7 .賽 車 遊 戲 ( R a c i n g  G a m e， R A C )。  

    8 .體 育 遊 戲 ( S p o r t  G a m e， S P T )。  

    9 .音 樂 遊 戲 ( R h y t h m  G a m e， RT G )。  

    1 0 .益 智 遊 戲 ( P u z z l e  G a m e， P U Z )。  

    1 1 .其 他 類 遊 戲 ( e t  c e t e r a， E T C )。    

   

    而 根 據 林 子 凱 （ 2 0 0 2） 指 出 ， 常 見 的 線 上 遊 戲 可 分 為 三

大 類 型 ， 分 別 為 O N L I N E  G A M E -線 上 遊 戲 、 M AT C H  G A M E -

撮 合 式 遊 戲 ， 以 及 R O U N D  G A M E -回 合 式 遊 戲 等 三 種 模 式 ，

若 依 此 為 分 類 《 星 海 爭 霸 二 》 則 應 屬 於 M AT C H  G A M E -撮 合

式 遊 戲 。 三 種 遊 戲 模 式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O N L I N E  G A M E  線 上 遊 戲  

第 一 種 是 目 前 最 熱 門 流 行 也 是 最 狹 義 的 『 O n l i n e  G a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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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 上 千 人 對 戰 遊 戲 ）』，此 類 線 上 遊 戲 的 代 表 有「 天 堂 」、

「 石 器 時 代 」、「 網 路 三 國 」 …  等 。 主 要 的 遊 戲 類 型 有  

R P G（ 角 色 扮 演 ）、 戰 略 、 策 略 為 主 。  

二 、  M AT C H  G A M E  撮 合 式 遊 戲  

第 二 種 為『 撮 合 式 遊 戲 』，主 要 的 運 作 方 式 是 得 先 有 廠 商

或 其 他 玩 家 建 置 的 平 台 ， 志 同 道 合 的 遊 戲 伙 伴 便 可 以 呼

朋 引 伴 連 上 該 平 台 開 局 對 戰 ， 此 類 遊 戲 網 站 多 半 由 軟 體

開 發 商 或 代 理 商 經 營 ， 提 供 已 購 買 遊 戲 軟 體 的 玩 家 一 個

對 戰 與 討 論 的 空 間 ， 網 站 本 身 只 提 供 媒 合 系 統 。 此 種 遊

戲 也 可 以 內 部 區 域 網 路 進 行 對 戰 ， 因 而 成 為 目 前 網 路 咖

啡 館 業 者 最 盛 行 的 網 路 對 戰 遊 戲 。 此 類 的 代 表 遊 戲 有 世

紀 帝 國 （ A O E）、 星 海 爭 霸 ( S t a r  C r a f t )等 。  

三 、  R O U N D  G A M E  回 合 式 遊 戲  

第 三 種 為 『 回 合 式 的 遊 戲 網 站 』， 回 合 式 的 遊 戲 也 是 需  

要 一 個 遊 戲 網 站 ， 如 ： 宏 碁 戲 谷 ， 主 要 遊 戲 以 麻 將 、 橋

牌、五 子 棋、賽 車 等。此 類 遊 戲 紮 根 更 早，在 1 9 9 8 年 1  

月 ， 傳 雅 電 腦 便 己 推 出 i . G a m e（ 遊 戲 網 間 ）， 提 供 橋 牌

等 回 合 制 遊 戲 ， 也 有 單 人 遊 戲 ， 算 是 國 內 最 早 的 遊 戲 網

站 。 回 合 制 的 遊 戲 的 主 要 目 標 顧 客 群 是 針 對 想 上 網 找 樂

子 的 網 友，此 種 型 態 的 線 上 遊 戲 多 採 免 費 註 冊、開 放 式 。  

    《 星 海 爭 霸 》 ( S t a r C r a f t )是 暴 雪 娛 樂 ( B l i z z a r d )製 作 發 行

的 一 款 著 名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 這 是 星 海 爭 霸 系 列 遊 戲 的 第 一 部

作 品，於 1 9 9 8 年 3 月 3 1 日 正 式 發 行。截 至 2 0 0 9 年 2 月，《 星

海 爭 霸 》在 全 球 範 圍 內 已 經 售 出 了 超 過 1 1 0 0 萬 套，是 P C 平

台 上 銷 量 最 高 的 遊 戲 之 一 ( W i k i p a d i a， 2 0 1 1 )。 而 《 星 海 爭 霸

二 》 則 是 其 續 作 ， 於 2 0 1 0 年 7 月 2 7 發 行 ， 暴 雪 娛 樂 在 星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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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霸 二 的 官 方 網 站 上 宣 布 ， 該 遊 戲 發 售 第 一 天 即 售 出 1 0 0 萬

套 ， 隔 日 再 售 出 5 0 萬 套  。 根 據 E u r o g a m e r 網 站 報 導 ， 該 遊

戲 發 售 後 的 第 一 個 月 中 售 出 3 0 0 萬 套 ， 是 世 界 上 銷 售 最 快 的

及 時 戰 略 遊 戲 之 一 。 當 時 《 星 海 爭 霸 》 的 風 行 ， 也 帶 動 了 資

訊 相 關 產 業 的 發 展 ， 韓 國 學 者 J u n - S o k  H u h h 於 2 0 0 8 指 出 ，

《 星 海 爭 霸 》 對 於 韓 國 寬 頻 的 普 及 、 線 上 遊 戲 產 業 以 及 網 咖

產 業 做 出 了 貢 獻 。  

    做 為 《 星 海 爭 霸 》 的 續 作 ， 《 星 海 爭 霸 二 》 延 續 《 星 海

爭 霸 》的 遊 戲 設 定，遊 戲 描 述 了 2 6 世 紀 初 期，位 於 銀 河 系 中

心 的 三 個 種 族 在 克 普 魯 星 際 空 間 中 爭 奪 霸 權 的 故 事 。 三 個 種

族 分 別 是：地 球 人 的 後 裔 人 族 ( Te r r a n )、一 種 進 化 迅 速 的 生 物

群 體 蟲 族 ( Z e r g )， 以 及 一 支 高 度 文 明 並 具 有 心 靈 力 量 的 遠 古

種 族 神 族 ( P r o t o s s )。 遊 戲 初 期 需 派 遣 工 兵 進 行 資 源 採 集 ， 以

發 展 己 方 經 濟、軍 事 以 及 科 技，而 後 對 敵 方 進 行 偵 查、打 擊 ，

最 終 目 的 則 為 擊 敗 對 手 ， 贏 得 勝 利 。  

    《 星 海 爭 霸 二 》 中 三 個 種 族 的 單 位 所 需 生 產 資 源 、 條 件

與 時 間 皆 有 所 差 異 ， 其 作 用 也 各 不 相 同 ， 如 何 剋 敵 致 勝 也 變

成 了 一 門 學 問。因 此，台 灣 知 名 體 育 主 播 徐 展 元 曾 於 P T T 論

壇 上 表 示，正 如 同 研 究 金 庸 的 作 品 被 稱 為 金 學 一 般，《 星 海 爭

霸 二 》 的 研 究 也 應 是 一 門 學 問 。  

    根 據 以 上 資 料 ， 本 研 究 認 為 《 星 海 爭 霸 二 》 乃 是 一 款 以

對 戰 為 主 要 目 的 ， 且 富 含 競 技 性 、 內 容 性 、 公 平 性 之 競 技 類

型 遊 戲 ， 且 參 與 者 眾 多 ， 在 電 子 競 技 項 目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 此

外 ， 有 電 玩 界 奧 運 之 稱 的 W C G ( Wo r l d  C y b e r  G a m e s )更 是 在

《 星 海 爭 霸 二 》 推 出 後 立 刻 將 其 列 入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中 ， 取 代

了《 星 海 爭 霸 》這 款 自 2 0 0 0 年 開 始 唯 一 一 款 年 年 入 選 正 式 項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urogamer&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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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遊 戲 。 種 種 跡 象 皆 顯 示 《 星 海 爭 霸 二 》 的 未 來 深 具 發 展

性 ， 具 有 研 究 價 值 。  

 

表 2 - 2  

W C G 2 0 11 年 比 賽 項 目  

資 料 來 源 ： W C G 官 方 網 站（ 民 1 0 0 年 1 1 月 1 0 日 ）。 2 0 1 1 年

比 賽 項 目【 線 上 論 壇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w c g . c o m / r e n e w / i n d e x .  

a s p  

賽 事 名 稱  日 期  主 辦 城 市  比 賽 項 目  

W C G 2 0 11  2 0 11 / 1 2 / 8  韓 國 釜 山  

鐵 拳 6  

絕 對 武 力 1 . 6  

穿 越 火 線  

特 種 部 隊  

魔 獸 世 界  

英 雄 聯 盟  

星 海 爭 霸 二  

魔 獸 爭 霸 三  

F I FA 2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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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W C G 歷 屆 比 賽 資 訊  

賽 事  

名 稱  

比 賽 日 期  主 辦 城

市  

參 賽  

人 數  

 

參 賽  

國 家  

/地 區  

總 獎 金

（ 美

元 ）  

比 賽

項 目

數  

W C G  

2 0 0 1  

2 0 0 1 / 1 2 / 5 ~  

2 0 0 1 / 1 2 / 9  
韓 國  

首 爾  

4 3 0  3 7  3 0 0 , 0 0 0  6  

W C G  

2 0 0 2  

2 0 0 2 / 1 0 / 2 8 ~  

2 0 0 2 / 1 1 / 3  
韓 國  

大 田  

4 6 2  4 5  3 0 0 , 0 0 0  5  

W C G  

2 0 0 3  

2 0 0 3 / 1 0 / 1 2 ~  

2 0 0 3 / 1 0 / 1 8  
韓 國  

首 爾  

5 6 2  5 5  3 5 0 , 0 0 0  7  

W C G  

2 0 0 4  

2 0 0 4 / 1 0 / 6 ~  

2 0 0 4 / 1 0 / 1 0  
美 國  

舊 金 山  

6 0 0  6 3  4 0 0 , 0 0 0  8  

W C G  

2 0 0 5  

2 0 0 5 / 1 1 / 1 6 ~  

2 0 0 5 / 1 1 / 2 0  
新 加 坡  6 7 9  6 7  4 3 5 , 0 0 0  8  

W C G  

2 0 0 6  

2 0 0 6 / 1 0 / 1 8 ~  

2 0 0 6 / 1 0 / 2 2  
義 大 利  

蒙 札  

7 0 0  7 0  4 6 2 , 0 0 0  9  

W C G  

2 0 0 7  

2 0 0 7 / 1 0 / 3 ~  

2 0 0 7 / 1 0 / 7  
美 國  

西 雅 圖  

7 0 0  7 5  4 4 8 , 0 0 0  1 2  

W C G  

2 0 0 8  

2 0 0 8 / 1 1 / 5 ~  

2 0 0 8 / 1 1 / 9  
德 國  

科 隆  

8 0 0  7 8  4 7 0 , 0 0 0  1 4  

W C G  

2 0 0 9  

2 0 0 9 / 1 1 / 1 1 ~  

2 0 0 9 / 1 1 / 1 5  
中 國  

成 都  

6 0 0  6 5  5 0 0 , 0 0 0  1 2  

W C G  

2 0 1 0  

2 0 1 0 / 9 / 3 0 ~  

2 0 1 0 / 1 0 / 3  
美 國  

洛 杉 磯  

4 5 0  5 8  2 5 0 , 0 0 0  1 2  

資 料 來 源 ： Wi k i p e d i a ( 2 0 1 1 ,  J a n u a r y  1 ) .  Wo r l d  C y b e r  G a m e s  

[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f o r m ]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i k i / Wo r l d _ C y b e r _ G a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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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戲消費者特性及行為  

    對 於 遊 戲 領 域 而 言 ， 遊 戲 消 費 者 即 是 遊 戲 玩 家 ， 欲 探 討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必 先 了 解 何 謂 遊 戲 玩 家 ， 及 其 分 類 。 而 後 探

討 遊 戲 消 費 者 特 性 和 行 為 。  

一 、  遊 戲 玩 家 分 類  

    謝 聿 昕 （ 2 0 0 7） 在 其 碩 士 論 文 中 探 討 國 外 多 名 學 者 對 於

遊 戲 玩 家 之 分 類 ， 茲 說 明 如 下 ：  

（ 一 ）  I G D A 之 玩 家 分 類 ：  

根 據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 a m e  D e v e l o p e r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I G D A )

的 分 類，線 上 遊 戲 的 消 費 族 群 可 分 為 核 心 玩 ( H a r d  C o r e )、

外 圍 玩 ( T h e  F r i n g e ) 、 排 斥 ( T h e  R e s i s t e n c e ) 三 種 族 群

( J a r e t t  &  E s t a n i s l a o， 2 0 0 2 )。  

1 .  核 心 玩 家：主 要 為 男 性 的 年 輕 消 費 族 群，且 通 常 是

傳 統 單 機 遊 戲 愛 好 者 ， 幾 乎 每 個 月 花 超 過 2 0 小 時

在 遊 戲 上 ， 同 時 也 是 最 不 在 意 遊 戲 價 格 的 族 群 。  

2 .  外 圍 玩 家：通 常 指 的 是 美 國 X 世 代 的 父 母，他 們 熟

悉 遊 戲 並 且 可 能 會 購 買 遊 戲 給 家 中 子 女；此 族 群 也

包 括 其 他 有 時 會 玩 遊 戲 消 遣，但 是 因 電 腦 系 統 不 夠

高 階 而 避 開 線 上 遊 戲 的 族 群 。  

3 .  遊 戲 排 斥 者：不 常 接 觸 線 上 遊 戲，但 未 來 有 可 能 會

成 為 遊 戲 消 費 者 的 潛 在 族 群 。  

 

（ 二 ）  M u l l i g a n 與 P a t r o v s k y 之 玩 家 分 類 ：  

M u l l i g a n 與 P a t r o v s k y（ 2 0 0 3） 在 分 析 美 國 線 上 遊 戲 市

場 時，發 現 線 上 遊 戲 市 場 可 以 分 成 三 個 主 要 層 級，包 括

大 眾 市 場 ( m a s s  m a r k e t )一 般 玩 家 市 場 ( m o d e r a t e  m a r k 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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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硬 派 玩 家 市 場 ( h a r d c o r e  m a r k e t )。 其 中 大 眾 市 場 消 費

者 佔 遊 戲 人 口 7 0 %；一 般 玩 家 佔 2 0 %；硬 漢 玩 家 則 僅 佔

1 0 %。  

1 .  大 眾 市 場：大 眾 市 場 消 費 者，傾 向 於 玩 容 易 學 會 、

時 間 短 的 遊 戲。他 們 對 於 紙 牌、賭 博 與 文 字 遊 戲 比

較 能 適 應，像 是 撲 克 牌、橋 牌 以 及 各 式 各 樣 的 小 遊

戲 。  

2 .  一 般 玩 家 市 場：一 般 玩 家 是 網 路 遊 戲 玩 家 中，開 發

空 間 最 大 的 一 個 區 段。這 些 消 費 者 傾 向 於 在 遊 戲 上

花 費 有 限 的 時 間 與 金 錢，但 是 經 常 會 逐 漸 接 受 新 科

技 與 產 品 。  

3 .  硬 派 玩 家 市 場：硬 派 電 腦 遊 戲 玩 家，相 較 之 下 可 能

數 量 較 少，但 是 他 們 會 為 了 這 個 嗜 好 而 砸 下 大 量 時

間 與 金 錢。他 們 喜 歡 比 較 精 緻、具 有 挑 戰 性 的 遊 戲。

這 些 高 階 玩 家 玩 遊 戲 的 時 間 很 多，他 們 每 週 玩 二 十

小 時 以 上 並 不 稀 奇。他 們 相 較 之 下，在 消 費 群 中 所

佔 比 例 較 少，但 是 遇 上 他 們 想 玩 的 遊 戲，或 者 他 們

希 望 能 持 續 享 受 的 遊 戲 時 ， 他 們 會 很 願 意 消 費 。  

 

（ 三 ）  B a r t l e 之 玩 家 分 類 ：  

謝 聿 昕（ 2 0 0 7）在 文 章 中 提 及，關 於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分 類

方 式 中 ， R i c h a r d  B a r t l e 在 1 9 9 6 年 對 八 十 個 左 右

M U D ( g a m e )所 作 的 研 究，B a r t l e 利 用 兩 組 變 項（ 互 動  o r  

行 動 ）和（ 玩 家  o r  世 界 ）把 遊 戲 中 的 玩 家 分 類 成 四 種 ，

分 別 為 ： 殺 手 ( k i l l e r s ) 、 社 交 者 ( s o c i a l i s e r s ) 、 探 險 家

( e x p l o r e r s )、 征 服 者 ( a c h i e v e r s )。 此 分 類 方 式 也 是 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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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引 所 用 的 。  

1 .  殺 手 ( k i l l e r s )：  

殺 手 唯 一 的 興 趣 就 是 向 其 他 玩 家 展 現 力 量，也 就 是

說 對 其 他 「 玩 家 」 採 取 「 行 動 」。 殺 手 並 不 在 意 其

他 玩 家 是 否 同 意 此 種 無 理 行 為，只 希 望 展 現 他 們 超

越 其 他 玩 家 的 本 事，就 算 這 種 展 現 只 能 在 虛 擬 世 界

中 也 無 所 謂。殺 手 必 須 透 過 欺 負 以 及 羞 辱 其 他 玩 家

來 獲 得 樂 趣， 一 般 來 說，造 成 的 痛 苦 與 得 到 的 樂 趣

成 正 比。殺 手 努 力 賺 取 經 驗 點 數 通 常 是 希 望 可 以 變

得 更 強 大 以 造 成 更 大 的 破 壞 力。而 殺 手 覺 得 探 索 是

必 要 的，以 便 找 到 奇 特 又 有 創 意 的 殺 人 方 式。另 外 ，

他 們 也 會 透 過 社 交 來 嘲 弄 其 他 玩 家 以 獲 得 樂 趣。總

之，若 真 實 世 界 的 某 個 玩 家 對 殺 手 的 行 為 感 到 憤 怒

但 又 無 能 為 力 ， 那 麼 殺 手 就 達 到 他 要 的 目 的 。  

 

2 .  社 交 者 ( s o c i a l i s e r s )：  

社 交 者 對 於 和 其 他「 玩 家 」進 行 「 互 動 」有 特 別 的

興 趣。這 可 延 伸 為 其 他 更 奇 特 的 行 為，最 簡 單 的 就

是 交 談。社 交 者 認 為 了 解 其 他 玩 家 以 認 識 他 們 遠 比

將 其 他 玩 家 當 成 消 息 來 源 有 價 值。社 交 者 對 其 他 玩

家 以 及 所 說 的 話 感 到 興 趣。對 社 交 者 而 言，和 其 他

玩 家 發 生 情 感，或 是 共 同 成 長 可 以 得 到 心 靈 的 滿 足  

。為 了 要 了 解 其 他 玩 家 談 論 的 內 容，社 交 者 可 能 會

需 要 進 行 一 些 探 險 ， 並 且 必 須 取 得 一 些 經 驗 點 數 ，

使 自 己 在 社 群 內 獲 得 一 定 的 地 位。社 交 者 認 為 殺 人

是 一 項 不 理 智 的 報 仇 行 為，即 便 是 為 了 朋 友，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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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理 智 的 。 唯 一 能 滿 足 社 交 者 的 事 情 ， 就 是 了 解 、

認 識 其 他 玩 家 ， 並 且 建 立 美 好 的 永 久 關 係 。  

3 .  探 險 家 ( e x p l o r e r s )：  

探 險 家 喜 歡 玩 充 滿 驚 奇 的 遊 戲 ， 也 就 是 與 「 世 界 」

進 行「 互 動 」。虛 擬 世 界 中 充 滿 了 他 們 渴 望 的 驚 奇 ，

他 們 認 為 其 他 玩 家 替 遊 戲 增 加 了 深 度，但 是 如 果 其

他 玩 家 不 是 新 區 域 的 消 息 來 源，那 麼 探 險 家 就 會 覺

得 其 他 玩 家 不 是 必 要 的。大 部 分 有 成 就 的 探 險 家 都

可 以 輕 鬆 的 成 為 高 等 級 玩 家，但 是 他 們 認 為 老 是 取

得 經 驗 點 數 是 一 種 無 意 義 的 行 為，這 行 為 違 背 了 世

界 賴 以 運 作 的 開 放 性。探 險 家 喜 歡 在 極 少 人 會 進 入

的 地 方 尋 找 有 趣 的 功 能 或 特 色，並 找 出 這 些 功 能 或

特 色 是 如 何 運 作 。他 們 可 能 也 會 努 力 練 等 級， 但 這

會 是 為 了 進 入 某 些 探 索 階 段 所 需 的 準 備 工 作。殺 人

會 增 加 死 者 回 來 報 仇 的 機 率，所 以 他 們 不 願 意 招 惹

太 多 的 麻 煩； 社 交 可 以 獲 得 情 報 ，但 是 大 部 分 人 談

論 的 內 容 對 他 們 而 言 不 是 無 關 就 是 已 經 過 時。對 於

探 險 家 而 言，真 正 的 樂 趣 只 來 自 於 探 索 並 繪 製 最 完

整 的 地 圖 。  

4 .  征 服 者 ( a c h i e v e r s )：  

征 服 者 對 在 遊 戲 中 有 所 作 為 感 到 興 趣 ， 也 就 是 在

「 世 界 」 中 「 行 動 」。 他 們 認 為 遊 戲 環 境 是 個 完 整

且 令 他 們 在 其 中 無 法 自 拔，和 其 他 人 分 享 僅 會 增 加

了 一 點 真 實 性。取 得 經 驗 點 數 和 遊 戲 貨 幣 是 為 了 掌

控 遊 戲，並 使 遊 戲 照 著 自 己 想 要 的 方 式 進 行； 不 值

得 去 挖 掘 可 能 無 用 且 浪 費 生 命 的 傳 說。因 此 ，征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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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可 視 為 經 驗 點 數 收 集 者，他 們 的 最 終 目 標 就 是 要

升 級，而 且 所 有 類 型 的 玩 家 最 終 都 會 歸 於 此 類 型 下  

。只 有 在 尋 找 新 的 寶 藏 來 源 或 是 提 升 賺 取 點 數 的 方

式 時 願 意 去 探 險；社 交 活 動 是 一 種 找 出 其 他 玩 家 是

否 知 道 有 關 取 得 點 數 情 報 的 間 接 手 段，他 們 的 知 識

可 以 運 用 在 可 致 富 的 任 務 上；只 有 在 消 滅 對 手 或 擋

路 者，或 是 可 取 得 大 量 點 數（ 如 果 殺 掉 其 他 玩 家 可

獲 點 數 ）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殺 人 。  

 

 

圖 2 - 2  B a r t l e 玩 家 分 類  

資 料 來 源：B a r t l e ,  R .  （ 1 9 9 6）.  H e a r t s ,  c l u b s ,  d i a m o n d s ,  s p a d e s :  

P l a y e r s  w h o  s u i t  M U D s . J o u r n a l  o f  M U D  R e s e a r c h ,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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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遊 戲 消 費 者 特 性  

    所 謂「 消 費 者 」( C o n s u m e r )即 是「 消 費 的 主 體 」。B i l l  We l l s  

與 D a v i d  P r e n s k y  認 為 「 消 費 者 是 在 消 費 者 行 為 中 的 重 要 構

成 因 素 。 消 費 者 了 解 到 他 們 有 所 需 要 ； 尋 找 適 合 他 需 要 的 產

品 ； 使 用 產 品 來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要 ， 和 當 需 要 獲 得 滿 足 後 轉 賣

處 理 產 品 。 」 ( W i l l i a m ,  W.  &  D a v i d ,  P. ,  1 9 9 6 )  

    賴 光 庭 （ 2 0 0 4） 線 上 遊 戲 使 用 者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中 提 及 ，

根 據 經 濟 部 技 術 處 委 託 資 策 會 電 子 商 務 應 用 推 廣 中 心 F I N D  

進 行 的 「 2 0 0 2  家 庭 連 網 應 用 調 查 」， 我 國 在 家 上 網 的 網 友 中

有 3 0 %在 受 訪 的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曾 玩 線 上 遊 戲 。 男 性 受 訪 者 有

玩 線 上 遊 戲 的 比 例 為 3 7 %高 於 女 性 的 2 1 %，年 齡 方 面 以 1 5 ~ 2 4

歲 受 訪 者 玩 線 上 遊 戲 的 比 例 為 最 高 ( 4 5 % )，職 業 則 以 學 生 為 最

多 ( 4 2 % )， 月 收 入 則 是 無 收 入 為 最 高 ( 4 1 % )。 該 研 究 者 根 據 此

結 果 提 出 結 論 ：  

（ 一 ）  線 上 遊 戲 使 用 者 目 前 仍 多 為 收 入 較 低 的 年 輕 人 。  

（ 二 ）  性 別 比 例 上 以 男 性 居 多 。  

（ 三 ）  使 用 者 的 年 齡 有 逐 年 下 降 的 趨 勢 。  

    池 青 玫 （ 2 0 0 6） 研 究 顯 示 ： 由 許 多 國 內 外 商 業 性 質 的 網

路 遊 戲 市 場 調 查 中 可 發 現 ， 線 上 遊 戲 使 用 者 在 性 別 、 職 業 與

年 齡 層 分 佈 上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如 N e t  Va l u e 於 2 0 0 2 年 針 對 亞

洲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背 景 資 料 所 盡 行 的 分 析 所 示 ， 亞 洲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男 女 比 例 約 6 : 4，且 在 2 4 歲 以 下 的 網 友 佔 半 數 以 上 。而

我 國 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M I C 在 2 0 0 5 年 的 調 查 結 果 也

顯 示，受 訪 者 平 均 年 齡 為 2 3 . 8 歲，男 性 比 率 佔 6 0 . 6 %，職 業

以 學 生 為 多 數 ， 年 齡 則 以 1 5 ~ 1 9 歲 為 最 多 。 該 研 究 者 將 數 份

線 上 遊 戲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成 表 ， 詳 見 表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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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戲 新 幹 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0 7 年 針 對 線 上 遊 戲「 網 球 拍

拍 」 玩 家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男 性 比 例 7 3 %大 幅 高 於 女 性 玩 家 的

2 7 %， 年 齡 方 面 以 1 9 ~ 2 4 歲 為 最 多 ( 3 3 % )。  

    資 策 會 （ 2 0 0 9） 產 業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男 性

佔 了 將 近 七 成 ( 6 9 . 5 2 % ) 女 性 只 有 三 成 ( 3 0 . 4 7 % ) ； 年 齡 方 面

5 - 2 9  歲 的 玩 家 佔 了 八 成 三 ( 8 3 . 4 5 % ) ， 其 中 以 2 0 - 2 4  歲

( 3 5 . 2 6 % )為；職 業 以 大 專 以 上 學 生 ( 3 4 . 1 % )最 多；網 齡 超 過 九

年 佔 了 四 成 ( 4 0 . 3 % )； 接 觸 線 上 遊 戲 時 間 超 過 五 年 佔 了 六 成

( 6 0 . 4 % )。  

    根 據 上 述 多 份 研 究 報 告 結 果 ， 可 以 很 明 顯 地 將 遊 戲 消 費

者 特 性 做 以 下 歸 類 ：  

(一 )  遊 戲 消 費 者 性 別 多 為 男 性 。  

(二 )  遊 戲 消 費 者 職 業 多 為 學 生 。  

(三 )  遊 戲 消 費 者 年 齡 多 在 2 4 歲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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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線 上 使 用 者 特 性  

 
女 性 玩

家 比 例  
年 齡  教 育 程 度  職 業  收 入  

陳 偉 睿  

（ 2 0 0 1） 
8 . 9 %  

1 6 - 2 5 歲  

7 8 . 2 %  
－  －  －  

張 武 成  

（ 2 0 0 2） 
1 7 . 5 9 %  

1 3 - 2 4 歲  

7 7 . 4 4 %  

大 學 -大 專  

4 7 . 6 2 %  

學 生  

7 6 %  

無 收 入  

6 2 . 4 9 %  

陳 俊 良  

（ 2 0 0 2） 
9 . 3 %  

1 3 - 2 4 歲  

8 3 . 3 %  

大 學 -大 專  

4 8 . 2 %  

學 生  

7 7 . 2 %  

1 5 , 0 0 0 以 下  

8 0 . 2 %  

李 家 嘉  

（ 2 0 0 2） 
2 1 . 1 %  

1 6 - 2 5 歲  

7 3 . 3 %  

大 學 -大 專  

5 0 . 4 %  

學 生  

7 5 . 6 %  
－  

林 子 凱  

（ 2 0 0 2） 
6 . 6 %  

1 5 - 2 4 歲  

7 6 . 2 %  

大 學 -大 專  

4 6 . 4 %  
－  

1 5 , 0 0 0 以 下  

7 4 . 4 %  

孫 定 業  

（ 2 0 0 3） 
1 9 . 9 %  

1 5 - 2 2 歲  

8 3 . 9 %  

高 中 職  

4 6 . 1 %  

學 生  

8 1 . 7 %  

5 , 0 0 0 以 下  

5 0 . 2 %  

胡 啟 華  

（ 2 0 0 3） 
1 3 . 9 %  

1 3 - 2 4 歲  

8 2 . 9 %  

大 學 -大 專  

4 4 . 9 %  

學 生  

7 2 . 3 %  

5 , 0 0 0 以 下  

7 3 . 9 %  

賴 光 庭  

（ 2 0 0 3） 
2 5 . 2 3 %  

1 3 - 2 4 歲  

8 4 . 0 2 %  

國 中  

3 7 . 7 5 %  
－  －  

林 青 嵐  

（ 2 0 0 3） 
1 9 . 4 %  

1 5 - 2 4 歲  

7 9 . 2 %  

大 學 -大 專  

6 2 . 5 %  

學 生  

7 1 . 5 %  

2 0 , 0 0 0 以 下  

8 3 . 3 %  

資 料 來 源 ： 池 青 玫 （ 2 0 0 6）。 國 中 生 涉 入 線 上 遊 戲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以 高 雄 市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台 南 大 學 ，

台 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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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遊戲滿意度  

    顧 客 滿 意（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的 概 念 在 1 9 5 0 年 由 管

理 學 大 師 D r u c k e r 首 次 提 出 ， 他 揭 示 企 業 的 任 務 在 於 創 造 滿

意 的 顧 客。而 顧 客 滿 意 此 概 念 在 1 9 6 5 年 首 次 被 C a r d o z o 使 用

於 學 術 研 究 ， C a r d o z o 認 為 在 某 一 特 定 的 場 合 、 時 機 或 特 定

使 用 情 境 下 ， 顧 客 對 購 買 產 品 所 犧 牲 的 成 本 以 及 獲 得 產 品 報

酬 後 的 認 知 狀 態 ， 當 認 知 到 報 酬 比 犧 牲 的 成 本 高 ， 則 會 形 成

滿 意 ， 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O l i v e r（ 1 9 8 0） 以 消 費 為 情 境 定 義 出

「 概 括 的 心 理 狀 態 ， 發 生 於 當 情 感 圍 繞 於 不 確 認 的 期 望 和 消

費 者 之 前 有 關 消 費 經 驗 的 感 覺 」，並 且 認 為 滿 意 度 會 影 響 之 後

的 態 度 與 購 買 意 圖 。 以 整 體 的 觀 點 而 言 ， F o r n e l l（ 1 9 9 2）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指 可 以 直 接 評 估 的 整 體 感 覺 ， 消 費 者 會 將 產 品 和

服 務 與 其 心 目 中 理 想 標 準 做 比 較 。 林 玫 玫 （ 2 0 0 5） 提 出 ， 綜

合 各 學 者 之 論 述，顧 客 滿 意 度 可 由 五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進 行 定 義：

其 一 為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 感 覺 與 情 感 ； 其 二 為 心 裡 的 預 期 、 交

易 流 程 與 交 易 後 的 評 估 ， 具 有 愉 悅 與 失 望 的 感 覺 ； 其 三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意 願 的 原 動 力 ； 其 四 為 業 者 實 現 服 務 品 質 的 承 諾 與

競 爭 力 ； 其 五 為 業 者 衡 量 企 業 績 效 與 獲 利 的 指 標 。  

   C y e r t  與 M a r c h  於 1 9 6 3 年 在 ” A B e h a v i o r a l  T h e o r y  o f  t h e  

F i r m ”書 中 指 出，若 一 套 資 訊 系 統 能 夠 符 合 使 用 者 需 要，則 該

系 統 的 滿 意 度 就 會 獲 得 加 強 ， 而 若 該 系 統 不 能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訊 服 務 ， 自 然 會 引 起 使 用 者 不 滿 意 、 挫 折 甚 至 可 能 另 求 它 法

來 滿 足 其 工 作 上 的 需 求 ； 假 使 一 套 正 式 的 資 訊 系 統 能 成 功 的

滿 足 使 用 者 所 提 出 的 需 求 ， 則 使 用 者 滿 意 的 感 覺 便 會 獲 得 增

強 ， 這 套 資 訊 系 統 也 會 繼 續 被 應 用 下 去 ； 反 之 ， 則 遭 淘 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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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l o n e 與 M c l e a m 於 1 9 9 2 年 的 研 究 中 提 出，服 務 品 質 、

戲 統 品 質 會 影 響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與 使 用 程 度 。 M e y e r s 與 A l l e n

（ 1 9 9 7） 也 認 為 資 訊 品 質 會 直 接 影 響 使 用 者 在 使 用 資 訊 系 統

的 滿 意 度 ( M a r c h a n d ,  1 9 9 0 ;  L e i t c h  &  D a v i s , 1 9 9 2 )。 張 意 珮  

（ 2 0 0 2）在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中，發 現 好 玩 程 度、廠 商 系 統 管 理 、

遊 戲 更 新 與 開 放 速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管 孟 中、林 家 卉（ 2 0 0 3）

整 理 出 線 上 遊 戲 產 業 服 務 品 質 模 式，為 了 滿 足 顧 客 需 求 品 質，

業 者 業 務 項 目 主 要 針 對 網 際 網 路 服 務 品 質 、 遊 戲 內 容 服 務 品

質 、 管 理 服 務 品 質 、 資 訊 系 統 服 務 品 質 、 電 子 商 務 服 務 品 質

來 進 行 改 善 。 林 子 凱 研 究 認 為 ， 遊 戲 的 品 質 會 對 使 用 者 參 與

線 上 遊 戲 的 滿 意 度 造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並 將 一 些 會 對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造 成 影 響 的 因 素 作 出 了 歸 納 ， 見 下 表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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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衡 量 參 與 虛 擬 社 群 之 滿 意 度 因 素  

因 素  意 義  學 者  

服 務 品 質  
遊 戲 的 相 關 服 務，如：故 障 排 除 、

諮 詢 等 。  

D e l o n e  &  

M c l e a n ( 1 9 9 2 )  

系 統 品 質  
整 體 遊 戲 的 品 質 ， 如 ： 伺 服 器 、

連 線 品 質 等 。  

D e l o n e  &  

M c l e a n ( 1 9 9 2 )  

資 訊 品 質  
遊 戲 中 資 訊 的 品 質 ， 包 含 ： 遊 戲

業 者 、 遊 戲 者 提 供 的 訊 息 等 。  

M y e r s ( 1 9 9 7 ) ,  

M a r c h a n d ( 1 9 9 0 )  

參 與 程 度  
使 用 者 在 遊 戲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如 ： 管 理 者 。  

I v e s  &  

O l s o n ( 1 9 8 4 )  

人 際 關 係  使 用 者 之 間，和 與 系 統 間 的 互 動。 R y a n ( 1 9 9 5 )  

遊 戲 品 質  遊 戲 的 趣 味 性、難 度、挑 戰 性 等 。 林 子 凱 ( 2 0 0 2 )  

資 料 來 源 ： 林 子 凱 （ 2 0 0 2）。 線 上 遊 戲 『 天 堂 』 之 使 用 者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

台 南 市 。   

  賴 沐 烜（ 1 9 9 4）認 為 一 個 可 以 玩 的 遊 戲 軟 體，需 要 包 含 三

個 基 本 構 成 要 素 ： 遊 戲 中 所 需 要 的 角 色 （ R o l e s） 、 整 個 遊 戲

的 畫 面 設 計 （ L a y o u t） 、 遊 戲 規 則 （ R u l e s） 的 訂 定 。 陳 佳 評

（ 1 9 9 4）認 為 遊 戲 軟 體 設 計 包 含 劇 本 設 計、特 效 設 計（ 場 景 設

計、音 效 設 計、動 畫 設 計 ）及 整 體 流 程 設 計。謝 順 金 與 張 武 成

（ 2 0 0 3）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線 上 遊 戲 軟 設 計 上 可 分 為 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操 作 方 式 設 計 因 素、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以 及 編 劇 企 劃

設 計 因 素 等 四 項。而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可 以 分 為 加 值 型 服 務 滿 意 度  

、聲 光 效 果 滿 意 度、後 續 使 用 之 意 願 滿 意 度 及 遊 戲 內 容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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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 種。整 體 而 言，遊 戲 軟 體 設 計 因 素 與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皆 有 顯

著 相 關，而 依 關 聯 性 高 低 依 序 為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編 劇 企 劃 設 計 因 素 及 操 作 方 式 設 計 因 素，而 其 中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對 於 使 用 者 的 後 續 使 用 意 願 滿 意 度 的 關 聯 性 最 高，

再 來 是 聲 光 效 果 滿 意 度 因 素 及 遊 戲 內 容 滿 意 度 因 素 及 加 值 型

服 務 滿 意 度 因 素。而 在 不 同 的 使 用 者 參 與 動 機 分 群 中，影 響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的 設 計 因 素，各 有 不 同，本 研 究 將 謝 順 金 與 張 武 成

之 研 究 結 果 整 理 如 下 表 2 - 6。  

    褚 志 鵬 與 吳 佳 盈（ 2 0 0 5）根 據 線 上 遊 戲 的 特 性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個 構 面 ， 以 衡 量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的 滿 意 度 ：  

一 、  易 用 性 ：  

線 上 遊 戲 同 樣 是 一 種 以 網 路 為 基 礎 的 新 科 技 ， 線 上 遊 戲

的 功 能 操 作 是 否 能 讓 玩 家 容 易 上 手 使 用 ， 以 及 是 否 能 提

供 完 整 的 遊 戲 教 學 及 功 能 等 ， 均 影 響 玩 家 評 估 線 上 遊 戲

的 要 素 之 一 。  

二 、  有 用 性 ： 在 線 上 遊 戲 方 面 ， 有 用 性 代 表 在 遊 戲 過 程 中 遊  

戲 業 者 所 提 供 的 種 種 資 訊 是 否 符 合 玩 家 的 需 求 與 目 的，而

玩 線 上 遊 戲 的 目 的 包 含 放 鬆、有 趣 的、娛 樂 的、挑 戰 性 、

想 像 的 、 聊 天 、 交 換 等 。  

三 、  服 務 性 ： 線 上 遊 戲 的 服 務 性 意 指 遊 戲 的 業 者 是 否 能 關 心  

提 供 快 速 的 服 務 給 玩 家 ， 以 及 當 玩 家 對 於 該 遊 戲 提 出 疑

問 時 ， 業 者 是 否 能 及 時 的 回 覆 解 答 。 當 玩 家 在 遊 戲 中 產

生 糾 紛 時 ， 遊 戲 中 的 G M  是 否 能 公 正 的 處 理 糾 紛 事 件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易 用 性 、 有 用 性 與 服 務 性 對 於 滿 意 度  

均 有 顯 著 影 響，但 是 玩 家 更 重 視 遊 戲 的 有 用 性 部 分。雖 然 絕 大

多 數 的 玩 家 對 於 遊 戲 業 者 在 線 上 遊 戲 服 務 方 面 頗 有 微 詞，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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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影 響 到 玩 家 持 續 使 用 該 遊 戲 的 意 圖。整 體 而 言，滿 意 度 會

直 接 影 響 導 玩 家 的 持 續 使 用 行 為 。  

表 2 - 6  

遊 戲 使 用 者 類 型 與 欲 提 高 滿 意 度 須 提 升 之 因 素  

遊 戲 使 用 者 類 型  欲 提 高 滿 意 度 須 提 升 之 因 素  

休 閒 娛 樂 導 向  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  

角 色 扮 演 與 自 我 中 心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 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  

自 我 中 心 與 娛 樂 性 導 向  編 劇 企 劃 設 計 因 素 、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角 色 扮 演 與 休 閒 娛 樂 導

向  

編 劇 企 劃 設 計 因 素 、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角 色 扮 演 、 自 我 中 心 、  

娛 樂 性 導 向 三 高 導 向 群  

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 、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

編 劇 企 劃 設 計 因 素、操 作 方 式 設 計 因 素  

角 色 扮 演 、 自 我 中 心 、  

娛 樂 性 導 向 三 低 導 向 群  

娛 樂 性 設 計 因 素 、 畫 面 音 效 設 計 因 素  

資 料 來 源 ： 謝 順 金 、 張 武 成 （ 2 0 0 3）。 線 上 遊 戲 軟 體 設 計 因  

素 與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關 聯 之 研 究 。 資 訊 管 裡 展 望 ， 5， 1。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所 提 出 觀 點，本 研 究 整 理 出 對 於 遊 戲 之 滿 意

度 應 包 含 兩 大 部 分：遊 戲 公 司 的 滿 意 度 以 及 遊 戲 自 身 的 滿 意 度  

。遊 戲 自 身 的 滿 意 度 包 含 畫 面、音 效、劇 情 此 類 內 容 性 等 部 分 ，

再 根 據《 星 海 爭 霸 二 》此 競 技 類 型 遊 戲 之 特 性 加 入 了 平 衡 性 之

概 念 ， 將 其 整 理 如 下 圖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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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遊 戲 滿 意 度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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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遊戲參與度  

    涉 入 ( I n v o l v e m e n t )的 概 念 最 早 源 自 於 1 9 4 7 年 S h e r i f 與

C a n t r i l 的 論 點，兩 位 學 者 認 為，當 一 個 社 會 目 標 與 個 人 自 我

相 關 時 ， 涉 入 便 會 存 在 ( H a v i t z  &  D i m a n c h e， 1 9 9 0 )。 近 年 來

探 討 涉 入 理 論 的 研 究 已 成 為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的 主 流 。 涉 入 所

含 概 之 運 用 的 層 面 很 廣 泛 ， 它 的 重 要 性 已 被 許 多 位 學 者 做 出

了 肯 定 的 正 面 效 果 ， 在 運 用 上 的 時 間 點 也 就 會 有 所 不 同 ， 進

而 產 生 出 不 同 的 觀 點（ 賴 忠 佑， 2 0 1 0）。吳 常 榮 研 究 發 現，國

內 有 關 休 閒 領 域 的 研 究 中 ， 以 使 用 「 涉 入 」 一 詞 為 中 文 名 稱

為 最 多 ， 並 且 認 為 不 管 在 任 何 領 域 的 研 究 ， 所 依 據 的 皆 是 涉

入 的 理 論 （ 吳 常 榮 ， 2 0 1 0）。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K o l l a t（ 1 9 7 8）指 出，簡 單 來 說，涉

入 即 是 個 人 對 於 標 的 物 所 感 受 到 的 悠 關 程 度 ， 也 可 以 說 是 某

特 定 情 境 下 ， 由 某 一 次 機 會 所 引 發 而 知 覺 到 個 人 與 興 趣 的 水

準，廖 文 正（ 2 0 0 3）也 提 出 相 同 看 法。H u p f e r 與 G a r d n e r（ 1 9 7 1）

認 為 ，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於 事 件 所 抱 持 某 一 程 度 的 興 趣 與 關 心 。

P e t e r 與 O l s o n（ 1 9 9 9）也 對 涉 入 作 出 了 定 義 ： 涉 入 是 指 消 費

者 的 重 要 性 知 覺 ， 或 是 某 個 物 品 、 事 件 、 活 動 與 個 人 的 相 關

性 。 林 衢 良 （ 2 0 0 4） 則 認 為 ， 涉 入 即 是 消 費 者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下 ， 相 關 程 度 越 強 ， 知 覺 到 的 自 我 攸 關 程 度 也 越 高 ， 涉 入 程

度 也 隨 之 提 升，進 而 產 生 後 續 關 心 該 事 物 的 行 為。H o u s t o n  與  

R o t h c h i l d（ 1 9 7 8）以 涉 入 的 本 質 為 切 入 點 ， 將 涉 入 區 分 為 情

境 涉 入、持 久 涉 入 以 及 反 應 涉 入 三 種 不 同 的 型 態，分 述 如 下 ：  

一 、  情 境 涉 入  

情 境 涉 入 指 的 是 在 特 殊 情 境 下，消 費 者 對 事 物 的 一 種 暫

時 性 關 切（ 張 淑 惠， 1 9 9 3），所 謂「 暫 時 性 」，意 指 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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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受 特 殊 情 境 之 刺 激 而 提 升 之 涉 入 程 度 會 隨 著 購 買 目

標 之 達 成 或 情 境 消 失 而 回 復 到 原 先 的 水 準 ( C e l s i  &  

O l s o n ,  1 9 8 8 )。在 情 境 來 源 上， A s s a e l（ 1 9 8 4）指 出 可 將

影 響 涉 入 程 度 的 可 能 情 境 來 源 區 分 為 使 用 情 境

( C o n s u m p t i o n  S i t u a t i o n ) 、 溝 通 情 境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i t u a t i o n )及 購 買 情 境 ( P u r c h a s e  S i t u a t i o n )三 種 。  

二 、  持 久 涉 入  

持 久 涉 入 意 指 個 人 對 事 物 的 持 續 性 關 切（ 張 淑 惠  1 9 9 3），

其 程 度 受 到 個 人 主 觀 價 值 系 統（ 自 我 觀 念、個 性、目 標 、

需 求 等 ） 所 影 響 。 它 和 情 境 涉 入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情 境

涉 入 受 到 一 時 外 生 情 境 的 影 響 ， 情 境 轉 換 ， 涉 入 程 度 隨  

之 改 變 ； 但 持 久 涉 入 乃 起 源 於 個 人 的 內 生 持 續 性 原 因 ，

涉 入 程 度 不 易 隨 著 情 境 轉 換 而 有 大 幅 度 的 更 動 ， 亦 即 持

久 涉 入 並 不 會 因 為 特 定 外 生 情 境 目 標 被 滿 足 而 消 失

( B l o c h  &  R i c h i n s  1 9 8 3 )。  

三 、  反 應 涉 入  

反 應 涉 入 是 由 情 境 涉 入 與 持 久 涉 入 結 合 所 產 生 對 某 事 物

的 心 理 狀 態 ， 反 映 消 費 者 決 策 處 理 之 複 雜 性 及 廣 泛 性 的

認 知 過 程 及 行 為 過 程（ 張 淑 惠 1 9 9 3）。根 據 Ve n k a t r a m e n

（ 1 9 8 9） 之 研 究 ， 雖 然 同 樣 是 高 反 應 涉 入 ， 但 低 持  

久 涉 入 － 高 情 境 涉 入 者 、 高 持 久 涉 入 － 高 情 境 涉 入 者 、

高 持 久 涉 入 － 低 情 境 涉 入 者 在 後 續 的 訊 息 處 理 及 購 買 決

策 行 為 方 面 是 有 差 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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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 傅 鏡 暉 ,  2 0 0 3； 徐 勝 凌 ,  2 0 0 4； 莊 効 璟 ,  2 0 0 4） 研

究 指 出 ， 線 上 遊 戲 具 有 以 下 特 性 ：  

一 、  產 品 具 有 排 他 性 ：  

線 上 遊 戲 大 多 以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為 主，玩 家 為 了 專 心 經 營

自 己 所 屬 的 角 色，必 會 投 入 大 量 的 金 錢 與 時 間。在 此 限

制 之 下，玩 家 通 常 只 能 集 中 精 神 與 時 間 在 一 兩 套 遊 戲 上  

， 則 對 其 他 產 品 產 生 排 擠 的 效 果 。  

二 、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較 長 ：  

線 上 遊 戲 在 劇 情 架 構 上 具 有 延 伸 性，理 論 上 是 沒 有 結 局

的，在 遊 戲 推 出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再 擴 充 新 地 圖 以 及 任 務 可

以 不 斷 的 改 版，以 增 加 遊 戲 的 新 鮮 感。此 外，玩 家 之 間

的 互 動 性 較 高，虛 擬 社 群 對 其 有 特 殊 的 吸 引 力，同 時 玩

家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才 能 累 積 其 經 驗 值，故 在 放 棄 舊 遊

戲 而 轉 換 至 新 遊 戲 的 轉 換 成 本 相 對 較 高 的 情 況 之 下，導

致 玩 家 對 其 遊 戲 的 忠 誠 度 及 黏 附 性 相 當 高。因 此 一 套 線

上 遊 戲 的 生 命 週 期 可 達 2  至 3  年 。  

三 、  對 服 務 的 要 求 高 ：  

玩 家 在 遊 戲 中 苦 心 經 營 的 角 色，或 是 花 了 數 十 個 小 時 的

努 力 即 將 完 成 一 項 任 務，或 是 創 造 出 一 種 武 器，但 是 在

此 時 程 式 出 了 小 差 錯，使 玩 家 的 努 力 瞬 間 化 為 烏 有，或

是 有 人 在 遊 戲 中 使 用 舞 弊 程 式 賺 取 金 錢 等 各 種 影 響 遊

戲 公 平 性 的 行 為。因 此，網 管 人 員 或 是 客 服 人 員 必 須 提

供 完 善 的 服 務 ， 以 保 障 玩 家 在 此 線 上 遊 戲 的 權 益 。  

 

    J a k o b s o n 與 Ta y l o r（ 2 0 0 3） 認 為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重 度 玩 家 ( p o w e r  g a m e r )， 另 外 一 種 則 是 非 重 度 玩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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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n g j a e  K i m， P a t r i c k  Wa l s h  &  S t e p h e n  D . R o s s（ 2 0 0 8） 將 遊

戲 玩 家 依 遊 戲 時 間 區 分 為 三 個 類 型 ： 每 週 進 行 遊 戲 2 小 時 以

內 的 為 輕 度 玩 家 ； 每 週 2 ~ 9 小 時 的 為 中 度 玩 家 ， 每 週 9 小 時

以 上 的 為 重 度 玩 家 。  

    林 子 凱 （ 2 0 0 3）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線 上 遊 戲 「 天 堂 」 的 使

用 者 網 路 使 用 行 為 中，平 均 每 週 使 用 次 數 3 次 以 下 的 佔 6 3 . 7 %  

； 4 - 6 次 的 佔 3 1 . 2 %； 7 次 以 上 的 佔 5 . 2 %。每 次 平 均 使 用 時 間

2 小 時 以 內 的 佔 2 1 . 8 %； 2 小 時 以 上 未 滿 5 小 時 的 佔 4 0 . 4 %；

超 過 5 小 時 的 佔 3 7 . 8 %。  

    吳 常 榮 （ 2 0 1 0） 對 於 國 中 學 生 電 子 運 動 遊 戲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每 個 月 玩 5 次 以 下 的 佔 3 6 . 3 %； 每 個 月 6 ~ 1 5

次 的 佔 3 7 . 5 %；每 個 月 1 6 次 以 上 的 佔 2 6 . 2 %。每 次 玩 電 子 運

動 遊 戲 所 花 時 間 在 兩 小 時 以 內 的 佔 4 2 . 7 %； 3 ~ 8 小 時 的 佔

4 9 . 6 %； 每 次 9 小 時 以 上 的 7 . 6 %。  

    葉 怡 屏 （ 2 0 0 7） 網 路 遊 戲 涉 入 者 之 休 閒 覺 知 自 由 與 休 閒

效 益 之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每 天 花 費 兩 小 時 以 下 在 參 與 網 路 遊 戲

的 受 試 者 佔 2 5 . 4 7 %； 2 ~ 6 小 時 的 佔 5 8 . 2 1 %； 6 小 時 以 上 的

1 6 . 3 1 5 %。  

    謝 聿 昕 （ 2 0 0 7）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每 週 玩 遊 戲 次 數 1 ~ 3 次

的 有 3 5 %； 4 ~ 6 次 的 有 2 6 . 2 %； 7 次 以 上 的 有 3 8 . 2 %。遊 戲 時

數 方 面 ： 每 次 2 小 時 以 下 的 有 3 4 . 4 %； 2 ~ 4 小 時 的 3 8 . 2 %； 4

小 時 以 上 的 佔 2 7 . 1 %。  

    蘇 建 州 （ 2 0 0 7） 年 針 對 網 路 遊 戲 「 網 球 拍 拍 」 所 做 的 分

析 調 查 顯 示 ： ， 1 9 , 6 7 3  位 網 球 拍 拍 玩 家 的 遊 戲 時 間 總 計 為

1 8 6 , 3 8 8 . 2 6  小 時 ， 平 均 每 位 玩 家 一 週 內 累 計 遊 戲 時 數 約 為

9 . 4 7  小 時 ， 是 平 均 每 天 遊 戲 時 間 約 在 1 . 3 5 小 時 左 右 。 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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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依 調 查 樣 本 的 遊 戲 時 間 長 短，分 成 四 種 類 型 玩 家：「 羽 量 級

玩 家 」（ 每 天 遊 戲 時 間 平 均 在 一 小 時（ 含 ）以 下 ）約 佔 4 7 %、

「 輕 量 級 玩 家 」（ 每 天 遊 戲 時 間 約 一 ~二 小 時 ）約 佔 3 0 %、「 中

量 級 玩 家 」（ 每 天 遊 戲 時 間 約 二 ~三 小 時 ）約 佔 1 2 %，以 及「 重

量 級 玩 家 」（ 每 天 遊 戲 時 間 超 過 三 小 時 ） 約 佔 1 1 %。      

    綜 合 多 數 與 遊 戲 相 關 的 研 究 來 看 ， 投 入 遊 戲 的 時 間 乃 是

一 個 衡 量 遊 戲 涉 入 度 很 好 的 指 標 ， 而 各 研 究 也 將 各 玩 家 投 入

時 間 的 不 同 而 將 其 區 分 為 不 同 等 級 的 參 與 者 ， 多 數 研 究 結 果

則 顯 示 輕 、 中 度 玩 家 數 量 遠 高 於 重 度 玩 家 。  

 

第六節  各構面間之關係  

一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關 係 （ 涉 入 →消 費 行 為 ）  

 郭 峻 宏（ 2 0 0 3）在 圖 書 購 買 者 之 涉 入 程 度 及 消 費 行 為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圖 書 涉 入 程 度 之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影 響 。 劉 誌 仁 （ 2 0 0 6） 在 消 費 者 網 路 購 物 涉 入 程 度 及

消 費 行 為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會 透 過 購 買 動 機 來

影 響 購 買 行 為 。 李 雅 雯 （ 2 0 0 9） 在 口 碑 網 站 使 用 者 涉 入 程 度

與 消 費 行 為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中 發 現 ： 使 用 者 網 站 涉 入 程 度 對 消

費 行 為 有 顯 著 影 響 。  

二、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消 費 行 為 →滿 意 度 ）  

楊 佳 儒（ 2 0 0 7）在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涉 入 程 度、球 隊

認 同 對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與 觀 賞 行 為 延 伸 影 響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滿 意 度 與 觀 賞 行 為 延 伸 有 正 向 關 係 。 曾 傳 真 （ 2 0 0 8） 在 臺 北

市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消 費 動 機 與 消 費 行 為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學 員 的 消 費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林 秋 雯 （ 2 0 0 9）

在 台 灣 線 上 遊 戲 玩 家 體 驗 、 心 流 經 驗 與 滿 意 度 關 係 研 究 中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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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線 上 遊 戲 之 玩 家 體 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線 上 遊 戲 之 玩 家

心 流 經 驗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陳 俊 翰 （ 2 0 0 9） 在 產 品 設 計 、 消

費 行 為 探 討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關 係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張 洛 鳴 （ 2 0 1 0） 在 人 力 銀 行

企 業 求 才 之 購 買 行 為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研 究 中 發 現 ： 購 買 行 為 、

品 牌 與 產 品 價 格 對 整 體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具 有 顯 著 關 係 。  

三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 參 與 度 →滿 意 度 ）  

 盧 仁 茂（ 2 0 0 9）羽 球 拍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滿 意 度、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涉 入 程 度 、 滿 意 度 均 會 正 向 影 響 忠 誠 度 ， 而

涉 入 程 度 亦 會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 謝 文 生 （ 2 0 1 1） 太 極 拳 運 動

參 與 者 涉 入 程 度、心 流 體 驗 與 休 閒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 心 流 體 驗 與 休 閒 滿 意 度 之 間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 而

涉 入 程 度 與 心 流 體 驗 亦 對 休 閒 滿 意 度 呈 現 顯 著 之 影 響 。 許 雅

禎（ 2 0 11）在 運 用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探 討 服 務 品 質、消 費 者 涉 入 、

體 驗 價 值 與 關 係 品 質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涉 入 會 正 向 影 響 體 驗 價 值 、 關 係 品 質 ， 體 驗 價

值 、 關 係 品 質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影 響 。  

四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關 係  

電 子 競 技 消 費 者 透 過 遊 戲 資 訊 的 獲 得 而 影 響 其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也 會 因 為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而 去 接 觸 遊 戲 資 訊 ，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應 呈 正 相 關 。  

五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隨 著 遊 戲 時 間 的 增 加 ， 玩 家 在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也 會 隨 之 改  

變 。 舉 例 說 明 ， 重 度 玩 家 比 起 輕 、 中 度 玩 家 更 注 重 細 節 操 作

的 部 分 ， 在 種 族 熟 悉 度 上 也 較 輕 、 中 度 玩 家 來 的 高 。 而 以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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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推 之 ， 遊 戲 中 行 為 表 現 較 好 的 玩 家 對 於 遊 戲 的 滿 意 度 應 會

高 於 遊 戲 中 行 為 表 現 較 差 之 玩 家 。  

六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各 構 面 之 關 係  

廖 展 輝（ 2 0 0 4）在 線 上 遊 戲 涉 入 程 度 及 遊 戲 沉 浸 經 驗 與 遊

戲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研 究 中 發 現 ： 玩 家 的 人 口 特 徵 及 其 參 與 遊 戲

的 行 為 背 景 因 素 ， 顯 著 影 響 其 對 遊 戲 虛 擬 社 群 的 涉 入 程 度 及

遊 戲 沉 浸 經 驗 的 產 生 。 秦 懷 安 （ 2 0 0 8） 在 消 費 者 對 無 毒 農 產

品 消 費 行 為 、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消 費 行 為 、 期 望 與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產 生 有 顯 著 差 異 。 蘇 榮

利 （ 2 0 0 9） 在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民 營 化 消 費 者 消 費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中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消 費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林 俊 達（ 2 0 1 0）在 太 極 拳 運 動 參 與 者 涉 入 程 度 對 休 閒 利 益

及 活 躍 老 化 之 影 響 研 究 中 發 現 ： 人 口 變 項 在 涉 入 程 度 中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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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共 包 含 六 個 小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流 程 ； 第 二 節 ： 研

究 架 構 ； 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 第 四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五 節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以 及 第 六 節 ： 研 究 工 具 。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 研 究 首 先 確 立 研 究 方 向 後 ， 隨 後 開 始 蒐 集 相 關 的 文 獻

資 料 ， 並 對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研 究 探 討 。 在 經 過 文 獻 探 討 後 ， 制

定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 進 而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來 設 計 與 修

改 問 卷 ， 而 後 發 放 預 試 問 卷 施 測 。 將 預 試 所 獲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信 效 度 分 析 以 完 成 正 試 問 卷。完 成 正 試 問 卷 後 再 次 進 行 施 測，

回 收 後 將 所 獲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得 出 研 究 結 果 。 最 後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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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研 究 流 程  

  

確 立 研 究 方 向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確 定 研 究 架 構  

問 卷 設 計  

預 試 及 修 改 問 卷  

正 式 問 卷 完 成  

問 卷 發 放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資 料 整 理 與 分 析  

項 目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信 度 分 析  



44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遊 戲 參 與 度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此 四 個 構 面 中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圖 3 - 2 研 究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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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 據 研 究 架 構 以 及 文 獻 探 討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層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  

   H 1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不 同 職 業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不 同 遊 戲 種 族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7： 不 同 遊 戲 階 級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8： 遊 戲 接 觸 時 間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行  

為 」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不 同 性 別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年 齡 層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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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2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職 業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不 同 遊 戲 種 族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7： 不 同 遊 戲 階 級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8： 遊 戲 接 觸 時 間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H 3 - 1： 不 同 性 別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層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  

   H 3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不 同 職 業 的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6： 不 同 遊 戲 種 族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7： 不 同 遊 戲 階 級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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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3 - 8： 遊 戲 接 觸 時 間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滿 意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1： 不 同 性 別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2：不 同 年 齡 層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4：不 同 職 業 的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5：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6： 不 同 遊 戲 種 族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7： 不 同 遊 戲 階 級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8： 遊 戲 接 觸 時 間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在 「 遊 戲 參 與 度 」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六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七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八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九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十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正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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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星 海 爭 霸 二 》之 遊 戲 玩 家，並 採 網

路 問 卷 之 方 式 進 行 發 放 （ 2 0 1 1 / 1 1 / 0 1 ~ 2 0 1 1 / 1 2 / 3 1）， 並 將 I P

位 址 相 同 之 問 卷 視 為 無 效 問 卷 予 以 剃 除 。 問 卷 共 回 收 1 5 8 2

份 ， 有 效 問 卷 1 5 6 0 份 ， 有 效 問 卷 率 為 9 8 . 6 %。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之 需 要，以 S P S S 1 2 . 0  

f o r  w i n d o w s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本 研 究

所 有 顯 著 性 考 驗 皆 以 α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並 採 用 下 列 統 計 方

法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以 次 數 分 配 表 及 百 分 比 等 統 計 量 來 描 述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的 樣 本 資 料 並 將 針 對 各 變 數 或 因 素 之 平 均 數、變 異 數 、

百 分 比 進 行 說 明 。  

二 、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項 目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在 針 對 預 試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的 評 估。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進 行 篩 選。。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 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分 排 序。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之 2 7 %  為 高 分 組 ， 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  為 低 分 組 ， 依 臨 界 分 數 將 觀 察 值 分 為 高 低 分 組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之 差 異，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無 法 反 映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予 以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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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因 素 分 析 法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因 素 分 析 目 的 在 於 求 得 量 表 的 「 建 構 效 度 」， 本 研 究 使 用

因 素 分 析 法 檢 定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遊

戲 行 為 表 現、遊 戲 滿 意 度 以 及 遊 戲 參 與 度 等 各 構 面 的 衡 量

題 項。本 研 究 採 用 最 大 變 異 數 旋 轉 法 萃 取 主 要 之 因 素 構 面  

。 因 素 構 面 。 共 同 因 素 的 構 面 則 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大

於 1、 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大 於 0 . 5 之 因 素 。  

四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內 在 信 度 分 析 方 法，即 為 常 見 的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利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來 檢 定 各 因 素 與 構 面 間 是 否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當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越 高，代 表 問 卷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越 高 ， 其 中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 . 7  為 高 信 度 。  

五 、 t 檢 定 ( t - t e s t )  

t 檢 定 主 要 用 於 檢 定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各 變 項 的 差 異 。  

六 、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 e )  

單 變 異 數 分 析 的 作 用 在 於 分 析 各 種 變 異 的 來 源，並 加 以 比

較，以 了 解 不 同 變 數 所 造 成 之 結 果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本 研 究 採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以 檢 定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遊 戲 行 為 表 現、遊 戲 滿 意 度 、

遊 戲 參 與 度 的 一 致 性 及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若 有 顯 著 差 異 者  

， 再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檢 定 其 差 異 。  

七 、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用 以 驗 證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利 用 多 元 回 歸 與 簡 單 回 歸

方 法 的 強 迫 進 入 法 分 析 檢 定，並 求 出 各 變 項 間 的 路 徑 系 數  

。一 組 可 觀 測 變 數 間 線 性 系 統 方 程 組 的 因 果 關 係 式，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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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複 迴 歸 方 程 式 所 組 合 而 成。進 行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通 常 以 R

表 示，又 稱 複 相 關 係 數。簡 單 迴 歸 是 根 據 一 個 自 變 數 去 預

測 一 個 效 標 變 數，但 在 實 際 的 研 究 分 析 中，研 究 者 擬 定 的

自 變 數 通 常 不 只 一 個，此 時 簡 單 迴 歸 方 程 式 需 同 時 考 量 多

個 自 變 項 ， 以 便 正 確 說 明 對 依 變 數 的 影 響 。  

八 、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檢 定  

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需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前 提 下 ( F＞ 0 . 0 5 )，

用 以 檢 驗 各 背 景 變 項 中 不 同 組 別 的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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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網 路 問 卷 方 式 ， 用 以 了 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以 及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所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為 「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與 遊 戲 參 與 度 調 查 問 卷 」。問 卷 內 容 分 五 個 部 分，第 一

部 分 為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量 表 ， 第 二 部 分 為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量 表 ，

第 三 部 分 為 遊 戲 滿 意 度 量 表 ， 第 四 部 分 為 遊 戲 參 與 度 量 表 ，

第 五 部 分 則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各 量 表 滋 說 明 如 下 ：  

一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量 表  

此 量 表 用 以 測 量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之 資 訊 消 費 行 為，本

量 表 主 要 參 考 Yo n g j a e  K i m ,  P a t r i c k  Wa l s h  &  S t e p h e n  D .  

R o s s（ 2 0 0 8）所 編 製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量 表 修 訂 而 成，共 計 8

個 題 項，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分 數 越 高 者，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本 量 表 採 李 克 特 ( L i k e r t - Ty p e  

S c a l e )五 點 量 表，選 項 分 別 為「 幾 乎 不 」、「 每 個 月 1 - 3 次 」、

「 每 週 1 - 3 次 」、「 每 週 4 - 6 次 」、「 每 天 」， 受 訪 者 依 實 際

情 況 填 答 ， 並 依 序 給 出 1 - 5 分 的 評 分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首 先 進 行 高 低 分 組，各 取 前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各 題 項 與 高 低 分 組 之 差 異，結 果

顯 示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也 都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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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t 值  
與量表  

總分相關  

1.  我會在電視上觀看賽事  -4.650* 0.628* 

2.  我會在網路上觀看賽事  -6.473* 0.682* 

3.  我會在報紙上閱讀相關新聞  -4.385* 0.572* 

4.  我會在網路上閱讀相關新聞  -6.126* 0.620* 

5.  我會與周遭朋友討論相關話題  -6.175* 0.615* 

6.  我會在論壇上參與討論相關話題  -6.914* 0.592* 

7.  我會閱讀與相關書籍與雜誌  -6.245* 0.689* 

8.  我會在網路上觀看的玩家直播  -10.577* 0.712* 

 

(二 )  因 素 分 析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前 先 透 過 B a r l e t t ’s 球 形 檢 定，確 定 各 觀 察

值 間 是 否 存 在 共 同 變 異 數，資 料 是 否 取 自 多 變 量 的 常 態

母 群 體，因 為 當 資 料 矩 陣 無 顯 著 相 關 時，不 適 用 因 素 分

析。同 時 利 用 K M O 檢 定 來 確 立 樣 本 的 適 切 性， K M O 是

用 來 比 較 相 關 係 數 與 偏 相 關 係 數 的 一 個 指 數 ， 當 K M O

值 越 接 近 1 時，表 示 變 項 之 間 的 共 同 因 素 越 多，越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反 之 則 否 。 K M O 值 應 大 於 0 . 5 為 佳 。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第 五 題 因 素 負 荷 量

< 0 . 5，故 予 以 刪 除。刪 除 後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得 K M O

值 為 0 . 7 5 4，且 B a r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的 卡 方 值 為 1 9 3 . 6 6 4， p

值 為 0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兩 個 因 素 構 面 ， 依 序 命 名 為 「 網 路 媒 介 」

與 「 傳 統 媒 介 」， 累 計 解 試 變 異 量 為 6 1 . 3 8 9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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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題項  

萃取因素  

網路媒介  傳統媒介  

2.我會在網路上觀看賽事  0.821  

4.我會在網路上閱讀相關新聞  0.738  

6.我會在論壇上參與討論相關話題  0.600  

8.我會在網路上觀看玩家直播  0.823  

1.我會在電視上觀看賽事   0.746 

3 我會在報紙上閱讀相關新聞   0.847 

7.我會閱讀相關書籍與雜誌   0.734 

特徵值（ λ）  2.384 1.914 

解釋變異量（%）  34.051 27.338 

累計解釋變異量（%）  34.051 61.389 

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744 0.710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770 

 

二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量 表  

此 量 表 主 要 用 於 了 解 受 試 者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本 量 表 參 考

Yo n g j a e  K i m ,  P a t r i c k  Wa l s h ,  a n d  S t e p h e n  D .  R o s s（ 2 0 0 8）

所 編 製 遊 戲 行 為 量 表 ， 甫 以 電 子 競 技 業 界 專 家 意 見 編 製 而

成 ， 共 計 1 1 個 題 項 。 本 量 表 採 李 克 特 ( L i k e r t - Ty p e  S c a l e )

五 點 量 表 ，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 ， 分 數 越 高 者 ，

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選 項 分 別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沒 意 見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受 訪 者 依 實 際 情

況 填 答 ， 並 依 序 給 出 1 - 5 分 的 評 分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首 先 進 行 高 低 分 組，各 取 前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各 題 項 與 高 低 分 組 之 差 異，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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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也 都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3。  

表 3 - 3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t 值  與量表  

總分相關  

1.我會選擇自己最喜愛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5.982* 0.432* 

2.我會持續使用相同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4.866* 0.529* 

3.我隨時都在注意螢幕左下角的小地圖  -6.332* 0.653* 

4.我會在賽後觀看 RP 以修正自己的缺點  -7.311* 0.673* 

5.我會刻意去模仿自己欣賞的選手  -2.819* 0.361* 

6.我會根據敵方戰術來做出應對  -6.656* 0.672* 

7.我有特別喜愛的地圖，且打起來總是得心

應手  

-4.935* 0.598* 

8.我總是記得補足自己的工兵  -5.813* 0.499* 

9.我覺得偵察是重要的  -3.881* 0.401* 

10.我有特別會打的種族  -6.952* 0.612* 

11.我特別不會打某些種族  -4.704* 0.502* 

 

(二 )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得 知，第 6 題 項 因 因 素 負 荷 量 相 近

產 生 共 構 ， 故 予 以 刪 除 。 刪 除 後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後 ，

第 5 題 項 因 入 負 荷 量 < 0 . 5，故 予 以 刪 除。刪 除 後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發 現 第 7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相 近 產 生 共 構 ，

故 予 以 刪 除 。 刪 除 後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得 K M O 值 為

0 . 6 2 1， 且 B a r l e t t ’s 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1 7 2 . 7 6 2， p 值 為

0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三 個 因 素 構 面，依 序 命 名 為「 操 作 觀 念 」、「 種

族 專 一 」、「 種 族 相 剋 」， 累 計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4 . 9 4 0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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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題項  

萃取因素  

操作  

觀念  

種族  

專一  

種族  

相剋  

3.我隨時都在注意螢幕左下角的小地圖  0.837   

4.我會在賽後觀看 RP 以修正自己的缺點  0.774   

8.我總是記得補足自己的工兵  0.685   

1.我會選擇自己最喜愛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0.859  

2.我會持續使用相同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0.859  

10.我有特別會打的種族    0.848 

11.我特別不會打某些種族    0.834 

特徵值（ λ）  1.876 1.704 1.615 

解釋變異量（%）  23.446 21.303 20.191 

累計解釋變異量（%）  23.446 44.749 64.940 

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752 0.679 0.663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692 

 

三 、 遊 戲 滿 意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主 要 用 於 了 解 消 費 者 對 遊 戲 之 滿 意 度 ， 本 量 表 主  

要 參 考 涂 聖 敏（ 2 0 0 9）所 編 制 遊 戲 滿 意 度 量 表，甫 以 電 子

競 技 業 界 專 家 意 見 編 製 而 成 ， 共 計 1 5 個 題 項 ，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分 數 越 高 者，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選 項 分 別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沒 意 見 」、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 受 訪 者 依 實 際 情 況 填 答 ， 並 依 序

給 出 1 - 5 分 的 評 分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首 先 進 行 高 低 分 組，各 取 前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各 題 項 與 高 低 分 組 之 差 異，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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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也 都 達

顯 著 水 準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5。  

表 3 - 5  

遊 戲 滿 意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t 值  與量表  

總分相關  

1.該遊戲公司對玩家意見能迅速且有效的處理  -7.061* 0.613* 

2.與其他遊戲公司相比，我特別喜歡該遊戲公司  -10.201* 0.783* 

3.我是該遊戲公司的死忠支持者  -9.532* 0.774* 

4.我會繼續支持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10.678* 0.823* 

5.我會向他人推薦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11.220* 0.820* 

6.整體而言，該遊戲各種族間平衡度極佳  -4.591* 0.490* 

7.該遊戲中有著豐富且吸引人的故事情節  -4.892* 0.612* 

8.該遊戲的美術設計部分十分精美  -3.908* 0.567* 

9.我喜歡該遊戲的音效  -5.350* 0.653* 

10.該遊戲的背景音樂使人感覺融入情境  -4.575* 0.597* 

11.該遊戲中各種族的特色鮮明  -6.942* 0.697* 

12.該遊戲的天梯配對是公正的   -6.353* 0.625* 

13.我覺得該遊戲的收費機制是合理的  -6.035* 0.649* 

14.該遊戲是一款十分出色的即時戰略遊戲  -8.706* 0.778* 

15.整體而言，該遊戲值得一玩  -6.422* 0.757* 

 

(二 )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得 知 ， 第 1 3 題 項 因 因 素 負 荷 量 相

近 產 生 共 構，故 予 以 刪 除。刪 除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後 發

現 第 1 2 題 項 因 因 素 負 荷 量 < 0 . 5， 故 予 以 刪 除 。 刪 除 後

再 次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得 K M O 值 = 0 . 8 5 5， 且 B a r l e t t ’s 球 形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9 4 3 . 3 8 8， p 值 為 0 . 0 0 0，達 顯 著 水 準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三 個 因 素 構 面 ，

依 序 命 名 為 「 遊 戲 設 計 」、「 遊 戲 廠 商 」、「 遊 戲 內 涵 」，

累 計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2 . 0 0 3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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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遊 戲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題項  

萃取因素  

遊戲  

設計  

遊戲  

廠商  

遊戲  

內涵  

7.該遊戲中有著豐富且吸引人的故事情節  0.581   

8.該遊戲的美術設計部分十分精美  0.820   

9.我喜歡該遊戲的音效  0.862   

10.該遊戲的背景音樂使人感覺融入情境  0.843   

11.該遊戲中各種族的特色鮮明  0.518   

2.與其他遊戲公司相比，我特別喜歡該遊  

  戲公司  

 0.853  

3.我是該遊戲公司的死忠支持者   0.891  

4.我會繼續支持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0.813  

5.我會向他人推薦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0.741  

1.該遊戲公司對玩家意見能迅速且有效的處

理  

  0.636 

6.整體而言，該遊戲各種族間平衡度極佳    0.568 

14.該遊戲是一款十分出色的即時戰略遊戲    0.800 

15.整體而言，該遊戲值得一玩    0.719 

特徵值（ λ）  3.357 3.406 2.598 

解釋變異量（%）   26.197 25.824 19.982 

累計解釋變異量（%）  26.197 520.21 72.003 

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837 0.935 0.788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910 

 

四 、 遊 戲 參 與 度 量 表  

本 量 表 主 要 用 於 了 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之 遊 戲 參 與 度

度 為 何，本 量 表 共 只 有 兩 個 題 項，主 要 參 考 Yo n g j a e  K i m ,  

P a t r i c k  Wa l s h ,  a n d  S t e p h e n  D .  R o s s（ 2 0 0 8） 之 遊 戲 參 與

度 量 表 編 製 而 成。本 量 表 僅 有 兩 個 題 項，採 三 分 量 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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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者 依 實 際 情 形 填 答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預 試 後，首 先 進 行 高 低 分 組，各 取 前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各 題 項 與 高 低 分 組 之 差 異，結 果

顯 示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水 準，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也 都 達

顯 著 水 準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7。  

表 3 - 7  

遊 戲 參 與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t 值  與量表  

總分相關  

1. 每週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在玩  

《星海爭霸二》上  

-13.533* 0.849* 

2. 平均每次遊戲時會進行幾場戰鬥  -14.659* 0.859* 

 

(二 )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得 K M O 值 為 0 . 5 0 0， 且 B a r l e t t ’s

球 形 檢 定 2 3 . 0 5 4， p 值 為 0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透 過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唯 一 一 個 因 素「 遊 戲

參 與 度 」， 累 計 變 異 量 為 7 2 . 9 4 4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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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8  

遊 戲 參 與 度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題項  

萃取因素  

遊戲參與度  

1. 每週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在玩  

《星海爭霸二》上  

0.854 

2. 平均每次遊戲時會進行幾場戰鬥  0.854 

特徵值（ λ）  1.495 

累計解釋變異量（%）  72.944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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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是 利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進 行 資 料 蒐 集，然 後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說 明 所 蒐 集 資 料 的 分 析 結 果 。 而 後 再 進 行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路 徑 分 析 來 對 研 究 中 的 各 項 假 設

進 行 驗 正 。  

 

第一節   人口統計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 研 究 以 星 海 爭 霸 二 玩 家 為 受 試 對 象，並 採 網 路 問 卷 之 方

式 進 行 發 放 （ 2 0 1 1 / 11 / 0 1 ~ 2 0 1 1 / 1 2 / 3 1）， 並 將 I P 位 址 相 同 之

問 卷 視 為 無 效 問 卷 予 以 剃 除。問 卷 共 回 收 1 5 8 2 份，有 效 問 卷

1 5 6 0 份 ， 有 效 問 卷 率 為 9 8 . 6 %。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誠 度 」、「 職 業 」、「 平 均 月 收 入 」、「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 最 高 階

級 」 以 及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 等 共 八 個 題 項 ， 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法 敘 述 於 表 4 - 1。  

一 、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性 別 的 分 布 情 形 上 ， 男 性 共 1 5 0 0 人 ， 佔 全 部 比

例 9 6 . 2 %。 女 性 6 0 人 ， 僅 佔 3 . 8 %。 而 因 為 男 女 人 數 差 距 過

大 ， 在 差 異 性 分 析 上 並 無 意 義 ， 因 此 在 後 續 的 文 章 中 便 不 多

做 討 論 。  

二 、 年 齡  

 本 研 究 將 受 試 對 象 的 年 齡 層 分 為「 1 8 歲 以 下 」、「 1 9 - 2 4 歲 」、

「 2 5 - 3 0 歲 」、「 3 1 歲 以 上 」 等 四 個 選 項 。 而 在 年 齡 層 分 布 的

情 況 上 以「 1 9 - 2 4 歲 」的 6 8 8 人 為 最 多，佔 整 體 的 4 4 . 1 %，其

次 為 「 1 8 歲 以 下 」 的 4 6 0 人 ， 佔 2 9 . 5 %。 以 上 兩 個 年 齡 層 的

人 數 即 佔 了 總 人 數 的 7 0 %以 上 ，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 星 海 爭 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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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款 遊 戲 的 參 與 者 多 數 為 2 4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族 群。而 其 他 年 齡

層 的 人 數 如 下：「 2 5 - 3 0 歲 」共 3 2 1 人（ 2 0 . 6 %），「 3 1 歲 以 上 」

則 有 9 1 人 （ 5 . 8 %）。  

三 、 職 業  

 職 業 部 分 分 為「 學 生 」、「 工 商 服 務 業 」以 及「 其 他 」等 三

個 選 項，其 中 以「 學 生 」為 最 多，共 1 11 6 人，佔 全 部 的 7 1 . 5 %，

其 次 為「 工 商 服 務 業 」2 3 4 人 的 1 5 %，「 其 他 」則 以 2 1 0 人（ 1 3 . 5 %）

居 末 。  

四 、 教 育 程 度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分 為「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大 專 院 校 」以 及「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 人 數 以「 大 專 院 校 」 8 7 9 人 佔 了 整 體 的 5 6 . 3 %

為 最 多，「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 4 5 7 人（ 2 9 . 3 %）居 第 二，「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 2 2 4 人 （ 1 4 . 4 %） 最 少 。  

五 、 平 均 月 收 入  

 平 均 月 收 入 部 分 分 為 三 個 選 項，分 別 為「 1 0 , 0 0 0 元 以 下 」、

「 1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 3 0 , 0 0 1 元 以 上 」。 其 中 「 1 0 , 0 0 0 元 以

下 」的 選 項 有 1 0 4 4 人（ 6 6 . 9 %）為 最 多，其 次 為「 1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 2 6 8 人 （ 1 7 . 2 %），「 3 0 , 0 0 1 元 以 上 」 的 人 數 最 少 ， 僅 有

2 4 8 人 （ 1 5 . 9 %）。  

六 、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種 族 部 分 包 含 以 下 四 個 選 項：「 人 族 」、「 蟲 族 」、「 神 族 」、

「 隨 機 」。隨 機 便 是 無 特 定 使 用 種 族 之 意，每 次 戰 鬥 皆 由 電 腦

隨 機 抽 出 另 三 種 種 族 其 中 之 一 來 進 行 遊 戲 。 受 試 者 中 以 「 蟲

族 」玩 家 5 6 2 人 為 最 多，佔 整 體（ 3 6 %），「 神 族 」玩 家 以 5 1 5

人 （ 3 3 %） 居 次 ， 再 其 次 為 「 人 族 」 的 3 7 3 人 （ 2 3 . 9 %）， 以

及 隨 機 玩 家 1 1 0 人 （ 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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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最 高 階 級  

 此 題 目 共 有 六 個 選 項，分 別 為：「 青 銅 」、「 白 銀 」、「 黃 金 」、

「 白 金 」、「 鑽 石 」、「 大 師 及 宗 師 」。其 中 以「 青 銅 」玩 家 5 6 4

人（ 3 6 . 2 %）為 最 多，其 次 依 序 為「 白 銀 」 3 3 8 人（ 2 1 . 7 %），

「 黃 金 」 2 7 2 人（ 1 7 . 4 %），「 白 金 」 1 6 3 人（ 1 0 . 4 %），「 鑽 石 」

1 1 6 人 （ 7 . 4 %），「 大 師 及 宗 師 」 1 0 7 人 （ 6 . 9 %）。 此 結 果 顯 示

了 此 款 遊 戲 的 實 力 分 布 狀 態 呈 一 個 金 字 塔 型 ， 越 高 階 的 玩 家

人 數 則 越 少 。  

八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此 題 選 項 共 分「 半 年 以 內 」、「 半 年 以 上，未 滿 一 年 」以 及

「 一 年 以 上 」 等 三 個 選 項 ， 其 中 「 半 年 以 內 」 的 新 進 玩 家 共

7 1 4 人 ， 佔 整 體 的 4 5 . 8 %為 最 多 ， 其 次 為 「 一 年 以 上 」 的 老

玩 家 5 6 7 人 （ 3 6 . 3 %） 居 次 ，「 半 年 以 上 ， 未 滿 一 年 」 的 玩 家

則 僅 有 2 7 9 人 （ 1 7 . 9 %） 居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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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表  

人口統計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500 96.2 

女  60 3.8 

年齡  

18 歲以下  460 29.5 

19-24 歲  688 44.1 

25-30 歲  321 20.6 

31 歲以上  91 5.8 

教育程度  

高中職及以下  457 29.3 

大專院校  879 56.3 

研究所及以上  224 14.4 

職業  

學生  1116 71.5 

工商服務業  234 15.0 

其他  210 13.5 

平均月收入  

10,000 元以下  1044 66.9 

10,001-30,000 元  268 17.2 

30,001 元以上  248 15.9 

最常使用種族  

人族  373 23.9 

蟲族  562 36.0 

神族  515 33.0 

隨機  110 7.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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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最高階級  

青銅  564 36.2 

白銀  338 21.7 

黃金  272 17.4 

白金  163 10.4 

鑽石  116 7.4 

大師及宗師  107 6.9 

接觸遊戲  

時間  

半年以內  714 45.8 

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279 17.9 

一年以上  567 36.3 

 

第二節  遊戲資訊消費分析結果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變 項，共 有 7 題。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我 會 在 網 路 上 閱 讀 相 關 新 聞 」此 題 的 平 均

分 數 3 . 8 1 為 最 高 ， 而 其 次 為 「 我 會 在 網 路 上 觀 看 玩 家 直 播 」

的 3 . 7 7 分 ， 第 三 高 則 為 「 我 會 在 網 路 上 觀 看 賽 事 」 的 3 . 6 8

分 。 由 此 可 推 測 ， 大 部 分 的 消 費 者 較 常 透 過 網 路 來 獲 得 星 海

爭 霸 二 的 相 關 資 訊，或 是 觀 看 賽 事。詳 細 結 果 如 表 4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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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我會在電視上觀看賽事  2.86 1.218 

我會在網路上觀看賽事  3.68 1.078 

我會在報紙上閱讀相關新聞  2.05 1.399 

我會在網路上閱讀相關新聞  3.81 1.201 

我會在論壇上參與討論相關話題  2.80 1.527 

我會閱讀相關書籍與雜誌  2.20 1.373 

我會在網路上觀看玩家直播  3.77 1.168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各 子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況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由 表 4 - 3 可 得 知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受 試 者 於 各 構 面 間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W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7 3， P 值 = 0 . 0 0 0）。根 據 表

4 - 4 可 發 現 ， 不 論 是 在 網 路 媒 介 或 是 傳 統 媒 介 購 面 上 ， 年 齡

與 得 分 呈 反 比 ， 越 年 輕 的 族 群 得 分 越 高 ， 意 味 著 星 海 爭 霸 二

此 款 遊 戲 受 到 年 輕 族 群 的 關 注 度 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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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年齡  7.209 6.000 3110.000 0.973 0.000 

 

表 4 - 4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3.62 

3.54 

3.34 

3.35 

0.997 

0.921 

0.905 

0.918 

6.646 0.000 （ a,b）  

>（ b,c,d） 

傳統

媒介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2.57 

2.39 

2.12 

2.08 

1.134 

1.064 

0.920 

0.888 

13.766 0.000 （ a,b）  

>（ b,c）  

>（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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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 - 5 分 析 結 果 得，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試 者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4， P 值 = 0 . 0 0 0）。 透 過 表 4 - 6 可 發 現 ， 高 中 職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在 傳 統 媒 介 的 得 分 高 於 其 他 受 試 者；而 在 網 路 媒 介 部 分，

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此 構 面 無 法 顯 著 分

出 差 異 ， 故 在 此 本 研 究 不 繼 續 進 行 討 論 。  

表 4 - 5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教育程度  6.459 4.000 3112.000 0.98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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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3.58 

 

3.49 

3.46 

1.019 

 

0.907 

0.946 

1.638 0.195 N/A 

傳統

媒介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2.56 

 

2.32 

2.18 

1.152 

 

1.011 

1.003 

12.394 0.000 a 

>（ b,c）  

 

（ 三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不 同 職 業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性 檢 定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7， P 值 = 0 . 0 0 0）， 詳 見 表 4 - 7。 而 透 過

表 4 - 8 可 看 出 ， 不 論 是 在 網 路 媒 介 或 是 傳 統 媒 介 構 面 ， 學 生

族 群 的 得 分 均 高 於 其 他 非 學 生 的 職 業 ， 顯 示 在 受 試 者 中 ， 學

生 對 於 此 款 遊 戲 的 關 注 度 遠 高 於 其 他 職 業 ， 合 理 推 測 應 為 學

生 閒 暇 時 間 較 多 之 原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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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不 同 職 業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職業  5.184 4.000 3112.000 0.987 0.000 

 

表 4 - 8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職業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3.58 

3.33 

3.43 

0.946 

0.937 

0.927 

7.227 0.001 （ a,c）  

>（ b,c）  

傳統  

媒介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2.44 

2.14 

2.26 

1.095 

0.904 

0.997 

8.636 0.000 （ a,c）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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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各 構 面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9 5， P

值 = 0 . 0 7 7）。 詳 見 表 4 - 9 所 示 。  

表 4 - 9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平均  

月收入  
2.106 4.000 3112.000 0.995 0.077 

 

（ 五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後 得 知，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6  

， P 值 = 0 . 0 0 1）， 詳 見 表 4 - 1 0。 而 表 4 - 11 則 顯 示 了 ， 有 「 固

定 」使 用 種 族 之 玩 家 在 網 路 媒 介 構 面 之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隨 機 」

玩 家 ； 傳 統 媒 介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0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常使用

種族  
3.691 6.000 3110.000 0.98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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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常使用  

種族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3.54 

3.62 

3.45 

3.22 

0.927 

0.950 

0.936 

0.957 

6.637 0.000 （ b,a,c）  

>d 

傳統  

媒介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2.41 

2.39 

2.36 

2.17 

1.080 

1.058 

1.038 

1.104 

1.599 0.188 N/A 

 

（ 六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如 下 表 4 - 1 2 所 示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於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6 3，P 值 = 0 . 0 0 0）。透 過 表 4 - 1 3 可 發 現 ，

大 師 及 宗 師 等 級 的 受 試 者 在 網 路 媒 介 構 面 得 分 遠 高 於 青 銅 等

級 之 玩 家 。 其 原 因 在 於 遊 戲 等 階 越 高 ， 就 越 需 要 更 多 的 知 識

來 支 持 你 的 戰 績 。 而 在 傳 統 媒 介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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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2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高階級  5.936 10.000 3106.000 0.963 0.000 

 

表 4 - 1 3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高階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 師 及

宗師  

3.36 

3.48 

3.56 

3.68 

3.68 

3.75 

0.972 

0.886 

0.889 

0.900 

0.823 

1.110 

5.348 0.000 （ f,d,e,c,b）  

>（ d,e,c,b,a） 

傳統  

媒介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 師 及

宗師  

2.40 

2.37 

2.37 

2.27 

2.16 

2.58 

1.032 

0.966 

1.096 

1.016 

1.063 

1.394 

2.426 0.056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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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結 果 顯 示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不 同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7 6，  

P 值 = 0 . 0 0 0）， 詳 見 下 表 4 - 1 4。 而 經 由 表 4 - 1 5 可 得 知 ， 在 傳

統 媒 介 構 面 上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半 年 以 內 的 受 試 者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一 年 以 上 之 受 試 者 ， 其 原 因 可 能 在 於 台 灣 電 子 競 技 聯 盟

（ T E S L） 2 0 11 年 3 月 於 電 視 上 直 播 星 海 爭 霸 二 聯 賽 有 關 ，

觀 眾 原 本 就 是 受 到 電 視 直 播 的 影 響 而 去 接 觸 遊 戲 ， 因 此 較 新

進 的 玩 家 在 傳 統 媒 介 的 得 分 也 較 高 。  

表 4 - 1 4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接觸遊戲

時間  
9.468 4.000 3112.000 0.97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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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高階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網路  

媒介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3.48 

3.52 

 

3.55 

0.958 

0.933 

 

0.936 

0.822 0.440 N/A 

傳統  

媒介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2.49 

2.33 

 

2.23 

1.055 

1.052 

 

1.056 

9.585 0.000 （ a,b）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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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 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5），所 得 知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表 4 - 1 6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1-1：不同性別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2：不同年齡層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3：不同職業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4：不同教育程度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5：不同月收入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6：最常使用種族不同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7：遊戲最高階級不同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8：遊戲接觸時間不同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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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戲行為表現分析結果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變 項，共 有 8 題。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 我 覺 得 偵 察 是 重 要 的 」 4 . 5 7 分 為 最 高 ，

次 高 則 為「 我 會 選 擇 自 己 喜 愛 的 種 族 來 進 行 遊 戲 」。從 此 得 知，

絕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皆 認 為 偵 察 、 對 手 情 報 的 獲 得 是 遊 戲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同 時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都 會 選 擇 自 己 最 喜 愛 的 種 族

來 進 行 遊 戲 。  

 

表 4 - 1 7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我會選擇自己最喜愛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4.40 0.814 

我會持續使用相同的種族來進行遊戲  3.95 1.083 

我隨時都在注意螢幕左下角的小地圖  3.96 0.933 

我會在賽後觀看 RP 以修正自己的缺點  3.73 1.004 

我總是記得補足自己的工兵  3.58 1.092 

我覺得偵察是重要的  4.57 0.744 

我有特別會打的種族  3.61 1.114 

我特別不會打某些種族  3.93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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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在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各 子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況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1 8 所 示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7 7，

P 值 = 0 . 0 0 0）。經 由 表 4 - 1 9 可 得 知，在 操 作 觀 念 構 面 上，1 8 - 2 4

歲 的 玩 家 表 現 較 佳，同 時 1 8 歲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對 於 種 族 專 一 度

明 顯 高 於 3 1 歲 以 上 之 受 試 者。最 後，在 種 族 相 剋 部 分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8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年齡  3.964 9.000 3782.000 0.97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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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3.88 

3.77 

3.61 

3.59 

0.847 

0.707 

0.744 

0.761 

9.403 0.000 （ a,b）  

>（ b,c,d） 

種族

專一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4.25 

4.20 

4.05 

4.01 

0.898 

0.810 

0.830 

1.001 

4.565 0.003 （ a,b,c）  

>（ b,c,d） 

種族

相剋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3.85 

3.80 

3.62 

3.65 

0.993 

0.877 

0.932 

0.812 

5.043 0.002 N/A 

不同年齡層在種族相剋 P 值達顯著，但經事後比較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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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2 0 所 示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9 0，

P 值 = 0 . 0 1 2）。 而 在 表 4 - 2 1 則 顯 示 了 ，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在 操 作 觀 念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之 受 試 者 。 但 在 種

族 相 剋 部 分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得 分 也 高 於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之 受 試 者 。 由 此 得 知 雖 然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在 操 作 觀 念

部 分 較 優 ， 但 其 遊 戲 勝 負 受 到 種 族 的 影 響 也 較 大 。 最 後 ， 在

種 族 專 一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0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教育程度  2.741 6.000 3110.000 0.990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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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3.85 

 

3.73 

3.68 

0.864 

 

0.736 

0.658 

5.326 0.005 （ a,b）  

>（ b,c）  

種族

專一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4.21 

 

4.17 

4.11 

0.892 

 

0.841 

0.839 

0.978 0.376 N/A 

種族

相剋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3.89 

 

3.83 

3.77 

1.001 

 

0.885 

0.873 

5.398 0.005 （ a,b）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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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2 2 所 示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7 8  

， P 值 = 0 . 0 0 0）。 而 透 過 表 4 - 2 3 可 得 知 ， 學 生 族 群 在 操 作 觀

念 上 明 顯 優 於 其 他 非 學 生 職 業 的 受 試 者 ， 同 實 學 生 族 群 在 種

族 專 一 、 種 族 相 剋 兩 個 構 面 上 的 得 分 也 領 先 其 他 非 學 生 之 職

業 。  

 

表 4 - 2 2  

不 同 職 業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職業  5.882 6.000 3110.000 0.97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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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職業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3.82 

3.57 

3.65 

0.763 

0.778 

0.739 

12.605 0.000 a>（ c,b）  

種族

專一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4.22 

4.10 

4.02 

0.844 

0.912 

0.833 

5.871 0.003 （ a,b）  

>（ b,c）  

種族

相剋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3.83 

3.66 

3.59 

0.918 

0.950 

0.895 

8.236 0.000 （ a,b）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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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2 4 所 示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9  

， P 值 = 0 . 0 0 9）。 而 表 4 - 2 5 則 顯 示 平 均 月 薪 1 萬 元 以 下 之 受

試 者 在 種 族 相 剋 構 面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月 薪 3 萬 以 上 之 受 試 者 。

除 此 之 外 ， 在 操 作 觀 念 及 種 族 專 一 兩 個 構 面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4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平均月收

入  
2.866 6.000 3110.000 0.989 0.009 

 

  



84 

 

表 4 - 2 5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平均月收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c.30,001 元以上  

3.79 

3.82 

3.65 

0.772 

0.722 

0.786 

3.882 0.021 N/A 

種族

專一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c.30,001 元以上  

4.21 

4.11 

4.06 

0.847 

0.845 

0.926 

3.862 0.021 N/A 

種族

相剋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c.30,001 元以上  

3.82 

3.75 

3.59 

0.916 

0.882 

0.983 

6.068 0.002 （ a,b）  

>（ b,c）  

不同月收入在操作觀念及種族專一 P 值達顯著，但經事後比較無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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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8 8 4， P 值 = 0 . 0 0 0）。 表 4 - 2 7 顯 示 ， 在 操

作 觀 念 上 ， 有 「 固 定 」 使 用 種 族 的 玩 家 在 三 個 子 構 面 的 得 分

上 都 明 顯 高 於 「 隨 機 」 種 族 的 玩 家 ， 其 原 因 在 於 隨 機 玩 家 必

須 同 時 精 通 三 個 種 族 ， 其 操 作 和 觀 念 上 自 然 略 遜 於 專 精 於 一

個 種 族 的 玩 家 。 不 過 也 因 為 對 手 與 自 己 皆 不 知 道 自 己 會 以 何

種 種 族 出 戰 ， 因 此 也 較 不 容 易 存 在 種 族 相 剋 方 面 的 問 題 。  

 

表 4 - 2 6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常使用

種族  
21.747 9.000 3782.178 0.88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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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常使用種族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3.68 

3.87 

3.75 

3.55 

0.769 

0.777 

0.725 

0.831 

7.952 0.000 （ b,c,a）  

>（ a,d）  

種族

專一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4.15 

4.33 

4.23 

3.18 

0.809 

0.842 

0.753 

0.885 

62.952 0.000 （ b,c,a）  

>d 

種族

相剋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3.77 

3.83 

3.79 

3.39 

0.900 

0.847 

0.900 

0.920 

7.323 0.000 （ b,c,a）  

>d 

 

  



87 

 

（ 六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2 8 所 示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8 7 2  

， P 值 = 0 . 0 0 0）。 再 透 過 4 - 2 9 表 格 可 發 現 ， 階 級 越 高 之 玩 家

其 操 作 觀 念 明 顯 越 好 ， 顯 示 操 作 觀 念 與 階 級 乃 是 息 息 相 關 。

在 種 族 專 一 度 方 面 白 金 階 級 的 玩 家 明 顯 高 於 大 師 及 宗 師 。 最

後 在 種 族 相 剋 方 面 ， 高 階 級 的 受 試 者 群 明 顯 高 於 較 低 階 級 之

玩 家 ， 其 原 因 在 於 低 階 級 之 玩 家 遊 戲 勝 負 較 著 重 於 操 作 及 觀

念 部 分 ， 受 到 種 族 相 剋 影 響 相 對 較 少 。  

 

表 4 - 2 8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高階級  14.560 15.000 4284.790 0.87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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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9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高階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3.53 

3.72 

3.83 

3.92 

4.10 

4.30 

0.778 

0.699 

0.680 

0.680 

0.759 

0.792 

29.437 0.000 （ f,e）  

>（ e,d）  

>（ d,c,b）  

>（ b,a）  

種族

專一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4.19 

4.12 

4.23 

4.25 

4.22 

3.94 

0.799 

0.818 

0.826 

0.804 

0.938 

1.134 

2.384 0.036 （ d,c,e,a,b）  

>（ c,e,a,b,f） 

種族

相剋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3.58 

3.84 

3.90 

4.06 

3.93 

3.93 

0.939 

0.879 

0.868 

0.760 

0.870 

1.173 

10.571 0.000 （ d,e,f,c）  

>（ e,f,c,b）  

>（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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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3 0 所 示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4，P 值 = 0 . 0 0 0）。在 經 由 表 4 - 3 1 得 知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越 長 之 玩 家 在 操 作 觀 念 上 明 顯 優 於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較 短 之 玩 家 ， 其 原 因 在 於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越 長 ， 其 經 驗 及 技

巧 也 隨 著 時 間 和 練 習 愈 臻 成 熟 。 但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於 種 族 專

一 及 種 族 相 剋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0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接觸遊戲

時間  
4.068 6.000 3110.000 0.98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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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1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接觸遊戲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操作

觀念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3.68 

3.79 

 

3.84 

0.776 

0.721 

 

0.770 

7.859 0.000 （ c,b）  

>（ b,a）  

種族

專一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4.20 

4.18 

 

4.14 

0.824 

0.851 

 

0.900 

0.798 0.450 N/A 

種族

相剋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3.73 

3.78 

 

3.82 

0.905 

0.891 

 

0.962 

1.475 0.229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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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 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5），所 得 知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3 2 所 示 。  

表 4 - 3 2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H2-1：不同性別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2：不同年齡層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3：不同職業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4：不同教育程度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5：不同月收入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6：最常使用種族不同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7：遊戲最高階級不同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8：遊戲接觸時間不同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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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遊戲滿意度分析結果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遊 戲 滿 意 度 變 項 ， 共 有 1 3 題 。 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 整 體 而 言 ， 該 遊 戲 值 得 一 玩 」 的 4 . 4 4 為

最 高 得 分 ， 二 、 三 名 依 次 為 「 該 遊 戲 是 一 款 十 分 出 色 的 即 時

戰 略 遊 戲 」的 4 . 2 9 和「 該 遊 戲 的 美 術 設 計 部 分 十 分 精 美 」的

4 . 2 8 分 。 同 時 ， 得 分 在 4 分 以 上 的 題 項 還 有 「 該 遊 戲 中 各 種

族 的 特 色 鮮 明 」4 . 1 7；「 該 遊 戲 中 有 著 豐 富 且 吸 引 人 的 故 事 情

節 」 4 . 0 9 分 。 上 述 題 項 的 高 得 分 顯 示 了 大 多 數 受 試 者 對 於 此

款 遊 戲 都 給 予 了 高 度 的 評 價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整 體 而 言 ，

該 遊 戲 各 種 族 間 平 衡 度 極 佳 」此 題 項 的 得 分 僅 有 2 . 3 7 分，低

於 平 均 數 。 此 原 因 在 於 星 海 爭 霸 二 這 款 遊 戲 中 三 個 不 同 種 族

的 兵 種 、 建 築 皆 完 全 不 同 且 毫 無 重 複 。 遊 戲 中 力 求 達 到 「 不

平 衡 中 的 平 衡 」，而 種 族 特 色、戰 術 會 因 為 不 同 玩 家 的 操 控 而

又 有 所 不 同 ， 而 遊 戲 每 次 改 版 的 變 更 又 容 易 造 成 各 種 族 勝 率

的 變 動，因 此 此 題 項 在 受 試 者 的 填 答 中 僅 得 到 2 . 3 7 分，但 整

體 而 言 ， 受 試 者 仍 是 支 持 此 款 遊 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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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3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該遊戲公司對玩家意見能迅速且有效的處理  3.01 1.098 

與其他遊戲公司相比，我特別喜歡該遊戲公司  3.75 1.025 

我是該遊戲公司的死忠支持者  3.50 1.034 

我會繼續支持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3.81 0.931 

我會向他人推薦該遊戲公司的產品  3.84 0.972 

整體而言，該遊戲各種族間平衡度極佳  2.37 1.238 

該遊戲中有著豐富且吸引人的故事情節  4.09 0.903 

該遊戲的美術設計部分十分精美  4.28 0.812 

我喜歡該遊戲的音效  3.97 0.975 

該遊戲的背景音樂使人感覺融入情境  3.86 1.013 

該遊戲中各種族的特色鮮明  4.17 0.999 

該遊戲是一款十分出色的即時戰略遊戲  4.29 0.888 

整體而言，該遊戲值得一玩  4.44 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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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在 遊 戲 滿 意 度 各 子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況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3 4 所 示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4 5  

， P 值 = 0 . 0 0 0）。 而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在 遊 戲 設 計 構 面，年 齡

層 較 低 之 族 群 得 分 高 於 年 齡 層 較 高 之 族 群 ； 遊 戲 內 涵 部 分 則

是 1 8 歲 以 下 及 3 1 歲 以 上 的 受 試 者 得 分 較 高 。 至 於 遊 戲 廠 商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3 - 3 5。  

 

表 4 - 3 4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年齡  9.816 9.000 3782.178 0.94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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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5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遊戲滿意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4.20 

4.05 

3.98 

3.94 

0.787 

0.721 

0.765 

0.645 

7.577 0.000 （ a,b）  

>（ b,c,d） 

遊戲

廠商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3.71 

3.71 

3.77 

3.78 

0.929 

0.842 

0.921 

0.825 

0.564 0.639 N/A 

遊戲

內涵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3.69 

3.49 

3.39 

3.56 

0.732 

0.727 

0.733 

0.680 

12.915 0.000 （ a,d）  

>（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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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3 6 所 示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6 7，

P 值 = 0 . 0 0 0）。 經 由 表 4 - 3 7 可 得 知 ，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的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設 計 、 遊 戲 內 涵 兩 構 面 的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試 者 ； 遊 戲 廠 商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6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教育程度  8.653 6.000 3110.000 0.96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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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7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4.18 

 

4.04 

3.97 

0.814 

 

0.720 

0.710 

7.813 

 

0.000 a>（ b,c）  

遊戲

廠商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3.73 

 

3.73 

3.69 

0.936 

 

0.867 

0.841 

0.200 0.819 N/A 

遊戲

內涵  

a.高中職及以

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

上  

3.68 

 

3.49 

3.38 

0.755 

 

0.703 

0.773 

15.448 0.000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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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3 8 所 示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8 3  

， P 值 = 0 . 0 0 0）。 但 在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不 同 職 業 在 此 量

表 的 三 個 子 構 面 中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3 9。  

 

表 4 - 3 8  

不 同 職 業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職業  4.453 6.000 3110.000 0.983 0.000 

 

  



99 

 

表 4 - 3 9  

不 同 職 業 對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職業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學生  

b.工商服  

務業  

c.其他  

4.10 

4.01 

 

4.01 

0.748 

0.725 

 

0.788 

2.197 0.111 N/A 

遊戲

廠商  

a.學生  

b.工商服  

務業  

c.其他  

3.69 

3.83 

 

3.79 

0.878 

0.888 

 

0.903 

2.763 0.063 N/A 

遊戲

內涵  

a.學生  

b.工商服  

務業  

c.其他  

3.55 

3.50 

 

3.46 

0.746 

0.732 

 

0.678 

0.217 0.217 N/A 

 

  



100 

 

（ 四 ）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4 0 所 示 ，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7 6， P 值 = 0 . 0 0 0）。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平 均 月 收 入 低 於

1 萬 元 的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設 計 及 遊 戲 內 涵 這 兩 個 構 面 的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月 收 入 3 萬 以 上 的 族 群 ； 而 在 遊 戲 廠 商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之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4 1。  

 

表 4 - 4 0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平均  

月收入  
6.296 6.000 3110.000 0.97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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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1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平均月收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元  

c.30,001 元以上  

4.12 

4.05 

 

3.90 

0.741 

0.734 

 

0.785 

9.086 0.000 （ a,b）>c 

遊戲

廠商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元  

c.30,001 元以上  

3.71 

3.76 

 

3.75 

0.869 

0.891 

 

0.939 

0.430 0.650 N/A 

遊戲

內涵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元  

c.30,001 元以上  

3.57 

3.47 

 

3.43 

0.737 

0.729 

 

0.724 

4.666 0.010 （ a,b）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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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4 2 所 示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4 9， P 值 = 0 . 0 0 0）。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使 用 人 族 的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內 涵 構 面 上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種 族 的 使 用 者 。 而

在 遊 戲 設 計 及 遊 戲 廠 商 部 分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4 3。  

 

表 4 - 4 2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常使用

種族  
9.085 9.000 3782.178 0.94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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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3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常使用種族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4.12 

4.07 

4.08 

3.92 

0.703 

0.795 

0.699 

0.883 

2.040 0.106 N/A 

遊戲

廠商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3.84 

3.84 

3.64 

3.63 

0.804 

0.928 

0.878 

0.896 

3.977 0.008 N/A 

遊戲

內涵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3.76 

3.44 

3.47 

3.51 

0.647 

0.772 

0.714 

0.765 

16.989 0.000 a>（ 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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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4 4 所 示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 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4 8， P 值 = 0 . 0 0 0）。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後 得 知 ， 在 遊 戲 設 計 構

面 上 ， 白 金 等 級 以 下 之 玩 家 的 得 分 遠 高 於 鑽 石 等 級 以 上 之 玩

家 ； 遊 戲 廠 商 部 分 也 是 白 金 等 級 以 下 的 玩 家 高 於 鑽 石 以 上 之

玩 家 ； 最 後 在 遊 戲 內 涵 部 分 ， 青 銅 等 級 玩 家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階 級 之 玩 家 ， 等 級 越 高 則 得 分 越 低 ， 詳 見 表 4 - 4 5。  

 

表 4 - 4 4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最高階級  5.572 15.000 4284.790 0.94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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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5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高階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4.18 

4.14 

4.05 

3.93 

3.96 

3.70 

0.726 

0.624 

0.696 

0.744 

0.874 

1.030 

10.346 0.000 （ a,b,c,d）  

>（ b,c,d,e）  

>（ e,f）  

遊戲

廠商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3.73 

3.87 

3.73 

3.68 

3.64 

3.41 

0.850 

0.741 

0.875 

0.909 

1.061 

1.131 

4.849 0.000 （ b,c,a,d,e）  

>（ e,d,f）  

遊戲

內涵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3.64 

3.59 

3.50 

3.38 

3.39 

3.25 

0.694 

0.646 

0.676 

0.762 

0.903 

0.952 

8.794 0.000 （ a,b,c）  

>（ b,c,d,e）  

>（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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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 結 果 如 表 4 - 4 6 所 示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Wi l k ’s  L a m b d a  

= 0 . 9 5 4， P 值 = 0 . 0 0 0）。 經 由 事 後 檢 定 發 現 ， 接 觸 遊 戲 一 年 以

內 的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設 計 、 遊 戲 內 涵 的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接 觸 一 年

以 上 之 玩 家 ； 遊 戲 廠 商 構 面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4 7。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較 長 之 玩 家 遊 戲 設 計 得 分 上 偏 低 ， 其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對 遊 戲 的 倦 怠 ， 簡 單 來 說 就 是 有 點 「 玩 膩 」 了 。 但 可

以 發 現 ， 雖 然 得 分 相 對 較 低 ， 但 在 整 體 得 分 上 仍 是 高 於 平 均

值 的 3 分 甚 多 。  

 

表 4 - 4 6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效應項  F 檢定  
假設  

自由度  

誤差  

自由度  
Wilk’s Lambda P 值  

接觸遊戲

時間  
12.285 6.000 3110.000 0.95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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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7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接觸遊戲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設計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4.13 

4.15 

 

3.97 

0.711 

0.720 

 

0.800 

9.232 0.000 （ b,a） >c 

遊戲

廠商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未

滿一年  

c.一年以上  

3.69 

3.69 

 

3.79 

0.879 

0.784 

 

0.967 

2.149 0.117 N/A 

遊戲

內涵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未

滿一年  

c.一年以上  

3.61 

3.55 

 

3.42 

0.687 

0.707 

 

0.794 

10.266 0.000 （ a,b） >c 

 

  



108 

 

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 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5），所 得 知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4 8 所 示 。  

表 4 - 4 8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部份成立  

H3-1：不同性別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2：不同年齡層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3：不同職業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4：不同教育程度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5：不同月收入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6：最常使用種族不同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7：遊戲最高階級不同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8：遊戲接觸時間不同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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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遊戲參與度分析結果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遊 戲 參 與 度 變 項 採 用 三 分 量 表，共 只 有 2 題。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兩 個 題 項 的 平 均 數 都 很 接 近 2，

意 味 著 受 試 者 平 均 每 週 花 費 時 間 座 落 於 2 - 9 小 時 之 間 ， 屬 於

「 中 度 」 玩 家 ， 而 平 均 每 次 遊 戲 會 進 行 3 - 4 場 的 戰 鬥 。  

表 4 - 4 9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週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在《星海爭霸二》上  2.01 0.687 

平均每次遊戲時會進行幾場戰鬥  2.06 0.735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各 子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況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1 1 6）。 詳 見 表 4 - 5 0 所 示 。  

  



110 

 

表 4 - 5 0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18 歲以下  

b.19-24 歲  

c.25-30 歲  

d.31 歲以上  

2.08 

2.02 

1.98 

2.07 

0.577 

0.603 

0.642 

0.646 

1.977 0.116 N/A 

 

（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3），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得 知，教 育 程

度 在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的 受 試 者 的 遊 戲 參 與 度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受 試 者 ， 詳 見 表 4 - 5 1 所 示 。  

 

表 4 - 5 1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教育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高中職及以下  

b.大專院校  

c.研究所及以上  

2.11 

2.00 

2.00 

0.584 

0.599 

0.668 

5.702 0.003 a>（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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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4 4 7）。 詳 見 表 4 - 5 2 所 示 。  

 

表 4 - 5 2  

不 同 職 業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職業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學生  

b.工商服務業  

c.其他  

2.03 

2.00 

2.08 

0.595 

0.637 

0.635 

0.806 0.447 N/A 

 

（ 四 ）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2 0），但 在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5 3 所 示 。  

表 4 - 5 3  

不 同 平 均 月 收 入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平均月收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10,000 元以下  

b.10,001-30,000 元  

c.30,001 元以上  

2.00 

2.08 

2.10 

0.591 

0.625 

0.646 

3.926 0.020 N/A 

不同月收入在遊戲參與度 P 值達顯著，但經事後比較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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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3），但 在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詳 見 表 4 - 5 4 所 示 。  

表 4 - 5 4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常使用種

族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人族  

b.蟲族  

c.神族  

d.隨機  

1.95 

2.09 

2.05 

1.97 

0.587 

0.603 

0.603 

0.678 

4.646 0.003 N/A 

不同最常使用種族在遊戲參與度 P 值達顯著，但經事後比較無顯著差

異。  

 

（ 六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0），經 過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階 級 越 高

之 受 試 者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階 級 較 低 之 受 試 者，顯 見 遊 戲 階 級（ 實

力 ） 與 投 入 遊 戲 的 時 間 成 正 比 ， 詳 見 表 4 - 5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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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5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最高階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青銅  

b.白銀  

c.黃金  

d.白金  

e.鑽石  

f.大師及宗師  

1.83 

2.02 

2.10 

2.15 

2.32 

2.48 

0.568 

0.584 

0.576 

0.588 

0.537 

0.635 

33.837 

 

0.000 （ f,e）  

>（ e.d）  

>（ d,c,b） 

>（ b,a）  

（ 七 ）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0 0）， 經 過 事 後 比 較 後 得 知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半 年 以 上 的 受 試 者 ， 其 遊 戲 參 與 度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不 到 半 年 的 受 試 者 。 詳 見 表 4 - 5 6 所 示 。  

 

表 4 - 5 6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對 遊 戲 參 與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構面

名稱  

接觸遊戲  

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遊戲

參與

度  

a.半年以內  

b.半年以上  

，未滿一年  

c.一年以上  

1.97 

2.06 

 

2.10 

0.604 

0.573 

 

0.620 

7.955 0.000 （ c,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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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 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5），所 得 知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5 7 所 示 。  

 

表 4 - 5 7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4：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影響。  部份成立  

H4-1：不同性別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2：不同年齡層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3：不同職業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4：不同教育程度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5：不同月收入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6：最常使用種族不同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7：遊戲最高階級不同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8：遊戲接觸時間不同對遊戲參與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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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模型分析  

一 、 研 究 模 型 路 徑 分 析  

 以 路 徑 分 析 探 討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遊 戲 資 訊 消 費、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和 遊 戲 參 與 度 間 的 關 聯 性 ， 並 進 一

步 衡 量 每 條 路 徑 之 影 響 力 。 在 路 徑 研 究 中 ， 以 雙 向 箭 號 表 是

兩 個 變 數 間 的 相 關 ， 此 種 相 關 是 沒 有 因 果 關 係 的 ， 以 單 向 箭

號 表 示 因 果 關 係，箭 號 的 起 始 變 數 稱 為 自 變 項（ 因 ），箭 號 所

指 的 方 向 為 依 變 項 （ 果 ）， 自 變 項 又 稱 外 衍 變 項 ( e x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 依 變 項 又 稱 為 內 衍 變 項 ( e n d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 整

個 路 徑 分 析 中，兩 個 變 數 的 路 徑 係 數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其 間 的 效 果 稱 為 「 直 接 效 果 」 ( d i r e c t  e f f e c t )， 如 果 自 變 項 經

由 中 介 變 項 ( m e d i a t e d  v a r i a b l e )而 對 依 變 項 產 生 影 響，則 稱 為

「 間 接 效 果 」 ( i n d i r e c t  e f f e c t )， 直 接 效 果 值 加 上 間 接 效 果 值

則 稱 為「 總 效 果 值 」。則 路 徑 分 析 中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的 變 異 量 稱 為 決 定 係 數 ( R
2

)， 而 依 變 項 變 異 量 中 無 法 被 自 變

項 解 釋 的 部 分 稱 為 殘 差 的 解 釋 量 ( 1 - R
2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5）。 表 4 - 5 8 整 理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之 效 果 分 類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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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8  

路 徑 效 果 分 類 表  

影 響 路 徑  效 果 種 類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直 接 效 果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直 接 效 果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系 消 費 行 為 →遊 戲 滿 意 度  間 接 效 果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滿 意 度  間 接 效 果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直 接 效 果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遊 戲 滿 意 度  直 接 效 果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滿 意 度  直 接 效 果  

 

 本 研 究 架 構 之 路 徑 模 式 要 進 行 一 個 複 迴 歸 分 析：自 變 項 為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參 與 度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依 變 項 為 遊 戲

滿 意 度 。  接 著 進 行 路 徑 分 析 ， 求 出 各 個 路 徑 係 數 ， 並 判 定

其 路 徑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影 響 ， 以 確 立 最 終 路 徑 關 係 。 本 研 究 採

取 強 迫 進 入 法 ( E n t e r )來 進 行 自 變 項 選 取 ， 主 要 是 消 除 模 式 中

多 餘 的 自 變 項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滿 意 度 此

兩 條 路 徑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0），而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則 未 達 顯 著 （ P 值 = 0 . 8 8 6）。 其 他 指 標 方 面 R
2 為 0 . 1 1 0，

顯 示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有 著 11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 調 整 後 的 R
2

為 0 . 1 0 9， F 值 為 6 4 . 3 7 2， P 值 為 0 . 0 0 0， 詳 見 表 4 - 5 9。 由 分

析 結 果 可 得 知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行 為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顯 示 了 當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行 為 和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得 分 越 高 ， 受 試 者 對 遊 戲 的 滿 意 度 也 會 隨 著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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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9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參 與 度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影

響 之 路 徑 分 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B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值  P 值  

遊戲資訊消費  0.125 0.166* 6.429 0.000 

遊戲參與度  0.004 0.004 0.143 0.886 

遊戲行為表現  0.262 0.236* 9.080 0.000 

R
2
=0.110  調過的 R

2
=0.109   F 值 =64.372   P=0.000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路 徑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 0 0 0），

其 餘 指 標 方 面 R
2 為 0 . 0 7 6，顯 示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有 7 . 6 %的 解

釋 變 異 量，調 整 後 的 R
2 為 0 . 0 7 5，F 值 = 1 2 7 . 4 8 5，P 值 = 0 . 0 0 0，

詳 見 表 4 - 6 0。  

 

表 4 - 6 0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影 響 之 路 徑 分 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B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值  P 值  

遊戲參與度  0.395 0.275* 11.291 0.000 

R
2
=0.076  調過的 R

2
=0.075   F 值 =127.485   P=0.000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路 徑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 0 0 0），

其 餘 指 標 方 面 R
2 為 0 . 0 8 8，顯 示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有 8 . 8 %的 解

釋 變 異 量，調 整 後 的 R
2 為 0 . 0 8 8，F 值 = 1 5 0 . 5 1 1，P 值 = 0 . 0 0 0，

詳 見 表 4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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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1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影 響 之 路 徑 分 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B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值  P 值  

遊戲參與度  0.291 0.297* 12.268 0.000 

R
2
=0.088  調過的 R

2
=0.088   F 值 =150.511   P 值 0.000 

 

 透 過 皮 爾 森 (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得 知，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兩 個 變 項 間 有 著 顯 著 相 關，其 相 關 係 數 為 0 . 3 3 2， P

值 = 0 . 0 0 0， 詳 見 下 表 4 - 6 2。  

 

表 4 - 6 2  

相 關 分 析 表  

  遊戲行為表現  遊戲資訊消費  

遊戲行為  

表現  

Pearson 相關  1.000 0.332* 

顯著性   0.000 

個數  1560 1560 

 

由 上 表 4 - 6 0 和 4 - 6 1 可 知，遊 戲 參 與 度 越 高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和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著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意 味 著 遊 戲 參 與 度 高

的 消 費 者 ，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的 頻 率 會 較 高 ， 遊 戲 行 為 表 也 會

較 佳。各 項 路 徑 係 數 圖 如 下 圖 4 - 1，修 正 後 研 究 架 構 圖 如 4 - 2

所 示 。  

綜 合 上 述 路 徑 分 析 結 果，所 得 之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整 理

如 表 4 - 6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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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和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的 直 接 效

果 顯 著 ， 路 徑 係 數 分 別 為 0 . 2 7 5 和 0 . 2 9 7（ P 值 皆 為 0 . 0 0 0）。 

（ 二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的 直 接 效 果 顯 著 ， 路 徑 係

數 為 0 . 1 6 6（ P 值 = 0 . 0 0 0）。  

（ 三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的 直 接 效 果 顯 著 ， 路 徑 係

數 為 0 . 2 3 6（ P 值 = 0 . 0 0 0）。  

（ 四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直 接 效 果 不 顯 著 ， 透 過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和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等 兩 個 中 介 變 項 影 響 遊 戲 滿 意 度 則

為 顯 著 ， 故 其 總 效 果 值 為 0 . 2 7 5 * 0 . 1 6 6 + 0 . 2 9 7 * 0 . 2 3 6 = 0 . 1 1 6。  

（ 五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兩 個 變 項 的 積 差 相 關 為

0 . 3 3 2（ P 值 = 0 . 0 0 0）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兩 者 有 正 向 關 係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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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3 各 反 應 變 數 之 路 徑 分 析 彙 整  

預 測 變 數  反 應 變 數  路 徑 係 數  

直 接 效 果 分 析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0 . 2 7 5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0 . 2 9 7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遊 戲 滿 意 度  0 . 1 6 6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滿 意 度  0 . 2 3 6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0 . 0 0 4  

間 接 效 果 分 析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遊 戲 滿 意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0 . 0 4 6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滿 意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0 .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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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研 究 路 徑 係 數 關 係 圖  

 

  

 

 

 

 

 

 

 

 

 

 

圖 4 - 2 修 正 後 研 究 路 徑 係 數 關 係 圖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0 . 2 7 5 *  

0 . 2 9 7 *  

0 . 1 6 6 *  

0 . 2 3 6 *  

0 . 3 3 2 *  

0 . 0 0 4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遊 戲 參 與 度  遊 戲 滿 意 度  

0 . 2 7 5 *  

0 . 2 9 7 *  

0 . 1 6 6 *  

0 . 2 3 6 *  

0 . 3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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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2 . 0 套 裝 統 計 軟 體 ， 根 據

路 徑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6 4 所 示 。  

 

表 4 - 6 4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5：遊戲參與度與遊戲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拒絕  

H6：遊戲資訊消費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7：遊戲行為表現對遊戲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8：遊戲參與度對遊戲資訊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9：遊戲參與度對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10：遊戲資訊消費與遊戲行為表現有顯著相關。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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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討論  

一 、 受 試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在 有 效 受 試 對 象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中，性 別 方 面 男 性 佔 了 全

部 比 例 的 9 6 . 2 %。 女 性 6 0 人 ， 僅 佔 3 . 8 %， 顯 示 在 台 灣 接 觸

星 海 爭 霸 二 的 玩 家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男 性，此 部 分 與 林 子 凱 2 0 0 2

年 線 上 遊 戲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類 似 （ 男 9 3 . 4 %； 女 6 . 6 %）。 年 齡

和 職 業 部 分 可 發 現 2 4 歲 以 下 的 受 試 者 有 7 3 . 6 %， 學 生 則 有

7 1 . 5 %， 顯 示 絕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都 是 正 在 就 學 的 學 生 ， 此 部

分 則 與 賴 光 庭 和 孫 定 業 2 0 0 3 年 的 研 究 結 果 符 合 （ 2 4 歲 以 下

佔 8 4 . 0 2 %； 學 生 佔 8 1 . 7 %）。 平 均 月 收 入 在 1 萬 元 以 下 的 佔

6 6 . 9 %， 合 理 推 測 其 原 因 為 受 試 者 大 多 數 為 無 收 入 的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部 分，可 發 現「 蟲 族 」與「 神 族 」玩 家 數 量

接 近（ 約 各 佔 3 5 %），但 兩 者 皆 超 過「 人 族 」約 1 0 個 百 分 點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 人 族 」 乃 是 公 認 操 作 難 度 最 高 之 種 族 ， 因 此

選 擇 此 種 族 的 玩 家 數 量 略 為 偏 低 。 而 「 隨 機 」 玩 家 僅 佔 不 到

1 0 %可 視 為 正 常 現 象 ， 三 族 皆 精 通 之 人 畢 竟 屬 於 少 數 。 遊 戲

中 最 高 階 級 部 分 則 呈 現 金 字 塔 型 的 分 布 ， 越 高 階 的 人 數 就 越

少 ， 甚 至 大 師 與 宗 師 兩 個 階 級 人 數 加 起 來 才 佔 了 總 人 數 的

6 . 9 %， 顯 見 此 難 度 之 高 ， 與 其 競 爭 之 激 烈 。  

最 後 在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部 分，以 接 觸 遊 戲 半 年 以 內 居 多，其

原 因 可 能 在 於 星 海 爭 霸 二 此 款 遊 戲 於 2 0 1 0 年 7 月 2 7 日 發 行 ，

問 卷 發 放 日 期 為 2 0 11 年 的 1 1 及 1 2 月，因 此 填 答「 一 年 以 上 」

的 玩 家 幾 乎 可 以 說 是 遊 戲 一 上 市 就 開 始 接 觸 這 款 遊 戲 。 而 大

多 數 人 接 觸 不 到 半 年 則 可 能 是 因 為 台 灣 電 競 聯 盟 ( T E S L )從

2 0 11 年 3 月 開 始 於 電 視 上 直 播 星 海 爭 霸 二 的 賽 事 而 受 到 吸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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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而 去 接 觸 這 款 遊 戲 ， 造 成 新 接 觸 遊 戲 之 玩 家 大 量 增 加 。  

二 、 研 究 模 型 之 路 徑 分 析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中 發 現，僅 有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此 條

路 徑 未 達 顯 著 水 準，其 餘 路 徑 皆 達 顯 著。透 過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

得 知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直 接

影 響 ， 表 示 較 常 透 過 媒 體 接 收 遊 戲 資 訊 以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較

佳 的 受 試 者 ，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也 會 較 高 。  

而 遊 戲 參 與 度 雖 然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並 無 直 接 影 響 ， 但 也 可 透 過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和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等 兩 個 中 介 變 項 ， 間 接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造 成 影 響。郭 俊 宏 2 0 0 3 年 研 究 指 出，涉 入 程 度 顯 著 影

響 消 費 行 為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遊 戲 參 與 度 顯 著 影 響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相 符 合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部 分 雖 無 文 獻 支 持 ，

但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遊 戲 參 與 度 在 遊 戲 最 高 階 級 有 顯 著

差 異 ， 遊 戲 參 與 度 越 高 者 遊 戲 階 級 也 越 高 ， 同 時 遊 戲 最 高 階

級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也 成 正 比 ， 因 此 可 以 合 理 推 論 出 遊 戲 參 與

度 影 響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最 後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部 分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遊 戲 參 與 度 不 直 接 影 響 遊 戲 滿 意 度 ， 此 結 論 也 與 許 雅

禎 2 0 11 年 的 研 究 結 論 相 符 ， 許 雅 禎 於 2 0 1 1 年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涉 入 程 度 會 透 過 體 驗 價 值 、 關 係 品 質 兩 個 中 介 變 項 來 影

響 到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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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電 子 競 技 消 費 者 的 遊 戲 參 與 度、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與 遊 戲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法 ， 將 收 集 而 來 的 資 料 彙 整 統 計 後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變 異 數 分 析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來 對 有 效 樣 本 進 行 分 析 及 驗 證 。 以 期 能 了 解 影 響 電 子 競 技 消

費 者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 並 作 為 遊 戲 未 來 推 廣 和 行 銷 方 面

之 參 考 。  

第一節  結論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 遊 戲 滿 意 度 和 遊 戲 參 與 度 的 現 況 及 其 差

異 性 ：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部 分 可 以 整 合 出 以 下 幾 點 結 論，首 先，在

台 灣 接 觸 星 海 爭 霸 二 此 款 遊 戲 的 消 費 者 多 為 男 性 和 年 齡 層 較

低 之 學 生 ；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以 不 到 半 年 的 人 數 最 多 ， 顯 見 電 視

直 播 對 於 增 加 遊 戲 人 口 有 明 顯 幫 助 。 其 次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差 異 部 分 可 發 現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層 與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 不 同 最 常 使 用 種 族 與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之

受 試 者 在 遊 戲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三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在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 四 ） 不 同 職 業 、 不 同 最 高 階 級 與 不 同 接 觸 遊 戲 時 間 在 遊 戲

參 與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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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遊 戲 參 與 度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及 遊 戲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  

（ 一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無 直 接 影 響 。  

（ 二 ） 遊 戲 參 與 度 對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有 顯 著 影

響 。  

（ 三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與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對 遊 戲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根 據 以 上 結 論，我 們 得 知 欲 提 升 遊 戲 滿 意 度，可 透 過 提 升

遊 戲 參 與 度 、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以 及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來 達 成 目 的 。  

三 、 其 餘 發 現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有 固 定 使 用 種 族 之 玩 家 在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的 得 分 較 高 ， 又 遊 戲 行 為 表 現 與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呈 正 相 關 ， 因

此 可 推 導 出 ， 欲 提 升 遊 戲 實 力 ， 可 透 過 擇 一 種 族 專 精 、 並 加

強 遊 戲 資 訊 的 攝 取 來 達 成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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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 對 於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未 來 行 銷 、 發 展 之 建 議  

根 據 研 究 結 果、討 論 和 結 論，本 研 究 對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未 來

行 銷 、 發 展 提 出 以 下 之 建 議 ：  

（ 一 ） 台 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興 起 至 今 不 過 短 短 數 年 時 間 ， 但 具

備 深 厚 的 發 展 潛 力 ， 根 據 研 究 結 論 ， 電 視 直 播 對 遊 戲 人 口 的

提 升 有 明 顯 幫 助 ， 而 遊 戲 資 訊 消 費 的 提 升 也 有 助 於 遊 戲 滿 意

度 的 增 加 ， 因 此 欲 行 銷 電 子 競 技 類 型 的 遊 戲 ， 可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比 賽 的 模 式 來 進 行 。  

（ 二 ） 由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可 發 現 ， 參 與 電 子 競

技 的 人 口 絕 大 多 數 為 男 性 ， 並 且 以 年 輕 的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 但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作 為 一 項 參 與 門 檻 低 ， 且 身 體 條 件 限 制 也 少 的

運 動 ， 其 行 銷 推 廣 不 應 侷 限 在 學 生 和 男 性 上 ， 應 擴 大 目 標 族

群 至 女 性 ， 甚 至 年 紀 較 大 之 族 群 。  

二 、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有 許 多 先 天 上 的 限 制，或 是 後 天 上 的

不 足 ， 其 中 最 明 顯 之 部 分 就 是 台 灣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相 關 研 究 非

常 稀 少 。 因 此 後 續 研 究 者 需 要 進 行 更 深 入 和 完 整 之 探 討 ， 在

此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作 為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 一 ） 本 研 究 以 星 海 爭 霸 二 此 款 遊 戲 的 玩 家 為 研 究 對 象 ， 惟

星 海 爭 霸 二 在 遊 戲 的 分 類 上 屬 於「 即 時 戰 略 」，因 此 在 相 關 的

推 論 上 僅 限 於 同 為 即 時 戰 略 類 型 的 遊 戲 上 。 但 電 子 競 技 的 運

動 種 類 繁 多 ， 之 後 研 究 可 選 擇 其 他 種 類 之 遊 戲 進 行 研 究 。  

（ 二 ） 本 研 究 以 所 有 星 海 爭 霸 二 的 玩 家 作 為 受 試 對 象 ， 未 來

研 究 可 將 研 究 範 圍 縮 小 至 職 業 選 手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作 比 較 ，

區 分 出 職 業 選 手 與 一 般 玩 家 之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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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輔 仁 大 學 ， 新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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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s a e l ,  H .  ( 1 9 8 4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M a r k e t i n g  A c t i o n s .  

B o s t o n :  K e n t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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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k e t i n g ,  4 7 ,  6 9 - 8 1 .  

B a r t l e ,  R .  ( 1 9 9 6 ) .  H e a r t s ,  c l u b s ,  d i a m o n d s ,  s p a d e s :  P l a y e r s  

w h o  s u i t  M U D s .  J o u r n a l  o f  M U D  R e s e a r c h ,  1 ,  1 .  

C a r d o z o .  ( 1 9 6 5 ) .  A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f  C u s t o m e r  E f f o 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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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e a r c h ,  2 ( 8 ) ,  2 4 4 - 2 4 9 .   

C e l s i ,  R .  L . ,  &  J .  C .  O l s o n  ( 1 9 8 8 ) .  T h e  R o l e  o f  I n v o l v e m e n t  i n  

A t t e n t i o n  &  C o m p r e h e n s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5 ,  2 1 0 - 2 2 4 .  

C y e r t ,  R .  M . ,  &  M a r c h ,  J .  G . ,  ( 1 9 6 3 ) .  A B e h a v i o r a l  T h e o r y  o f  

t h e  F i r m .  N e w  J e r s e y：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R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D e L o n e ,  &  M c L e a n  E R .  ( 1 9 9 2 )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S u c c e s s .  

T h e  q u e s t  f o r  t h e  d e p e n d e n t  v a r i a b l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R e s e a r c h ,  3 ( 1 ) ,  6 0 - 9 5 .  

E n g e l ,  J . F. ,  B l a c k w e l l ,  R D ,  K o l l a t ,  D T ( 1 9 7 8 ) .  C o n s u m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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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h a v i o r .  F o r t  Wo r t h :  D r y d n  P r e s s .   

F o r n e l l ,  C .  ( 1 9 9 2 ) .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6 ( 1 ) ,  6 - 2 2 .  

H o u s t o n ,  M .  J . ,  &  M .  L .  R o t h s c h i l d  ( 1 9 7 8 ) .  C o n c e p t u a l  &  

M e t h o d o l o g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i n  I n v o l v e m e n t .  R e s e a r c h  

F r o n t i e r s  i n  M a r k e t i n g :  D i a l o g u e s  &  D i r e c t i o n s ,  

1 8 4 - 1 8 7 .  

H u p f e r ,  N . ,  &  D a v i d  G .  ( 1 9 7 1 ) .  I n v o l v e m e n t  w i t h  p r o d u c t s  a n d  

i s s u e s： A n  e x p l o r a t o r y s t u d y,  p r o c e e d i n g s :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i n v o l v e m e n t  p r o f i l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3 ,  4 1 - 5 3  

L i u h o n g  Z a n g ,  J i e  Wu ,  Ya n b i n g  L i  ( 2 0 0 8 ) .  R e s e a r c h  o n  

C u r r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o f  E - s p o r t s  i n  U r u m q i ,  X i n j i a n g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S c i e n c e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2  ( 1 ) ,  5 7 - 6 1 .  

L e i t c h ,  A .  R o b e r t , k . ,  &  D a v i s ,  R .  ( 1 9 9 2 ) .  A c c o u n t i n g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d i t i o n s .  

M u l l i g a n ,  J .  &  P a t r o v s k y,  B .  ( 2 0 0 3 ) .  D e v e l o p i n g  O n l i n e  

G a m e s :  A n  I n s i d e r ' s  G u i d e .  N e w  R i d e r s .  

M a r c h & ,  D . ,  M a n a g i n g ( 1 9 9 0 )  I n f o r m a t i o n  Q u a l i t y ,  I n  B o o k  

I n f o r m a t i o n  Q u a l i t y :  D e f i n i t i o n s  &  D i m e n s i o n s .  E d i t e d  

b y  Wo r m e l l ,  I . ,  Ta y l o r  G . ,  L o s  A .  

M a r c h a n d ,  D .  ( 1 9 9 0 ) .  M a n a g i n g  i n f o r m a t i o n  q u a l i t y.  I n  b o o k  

i n f o r m a t i o n  q u a l i t y :  d e f i n i t i o n s  a n d  d i m e n s i o n s ,  7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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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y e r ,  J .  P.  &  A l l e n ,  N .  J .  ( 1 9 9 7 ) .  C o m m i t m e n t  i n  t h e  

Wo r k p l a c e :  T h e o r y ,  R e s e a r c h  &  a p p l i c a t i o n ,  T h o u s &  

O a k s .  C A : S a g e .  

O l i v e r ( 1 9 8 0 ) .  A C o g n i t i v e  M o d e l  o f  t h e  A n t e c e d e n t s  a n d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D e c i s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7 ,  4 6 0 - 4 6 9 .  

Ve n k a t r a m e n  ( 1 9 8 9 ) .  I n v o l v e m e n t  &  R i s k .  P s y c h o l o g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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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n g j a e  K i m ,  P a t r i c k  Wa l s h ,  &  S t e p h e n  D .  R o s s  ( 2 0 0 8 ) .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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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網路資料  

J a r e t t ,  A .  &  E s t a n i s l a o ,  J .  ( 2 0 0 2 ,  O c t o b e r  1 1 ) .  I G D A O n l i n e  

G a m e s  W h i t e  P a p e r  F u l l  Ve r s i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 a m e  

D e v e l o p e r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We b  b l o g  m e s s a g e ]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i g d a . o r g / o n l i n e _ r e p o r t .  

W C G 官 方 網 站（ 民 1 0 0 年 1 1 月 1 0 日 ）。2 0 1 1 年 比 賽 項 目【 線

上 論 壇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w c g . c o m / r e n e w / i n d e x . a s p  

Wi k i p e d i a ( 2 0 1 2 ,  J a n u a r y  1 ) .  E l e c t r o n i c  s p o r t s  [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f o r m ]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M a I  

n _ P a g e  

Wi k i p e d i a ( 2 0 1 1 ,  J a n u a r y  1 ) .  Wo r l d  C y b e r  G a m e s  [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f o r m ]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i k i /  

Wo r l d _ C y b e r _ G a m e s  

http://www.igda.org/online_report
http://en.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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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k i p e d i a ( 2 0 1 1 ,  J a n u a r y  1 ) .  S t a r c r a f t  [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f o r m ]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h t t p : / / e n .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S t a r C r a f t  

中 國 體 育 報（ 民 9 3 年 1 月 1 3 日 ）。為 什 麼 把 電 子 競 技 列 為 正

式 開 展 的 體 育 項 目 【 新 聞 群 組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s p o r  

t s p r e s s . c n / y l s / p a p e r / z g t y b /  

巴 哈 姆 特 電 玩 資 訊 站 （ 民 9 9 年 1 月 7 日 ）。 韓 國 擬 積 極 推 動

電 子 競 技 成 為 亞 運 會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新 聞 群 組 】。 取 自

h t t p : / / g n n . g a m e r . c o m . t w / 2 / 4 1 6 2 2 . h t m l   

劉 建（ 民 9 6 年 3 月 1 2 日 ）。電 子 競 技 歷 史 概 述 與 基 本 分 析【 部

落 格 文 字 資 料 】。 取 自 h  t  t  p  :  /  /  b  l  o  g  .  s  i  n  a  .  c  o  m  .  

c  n  /  s  /  r  e  a  d  e  r  _  4  e  0  c  3  1  4  e  0 1 0 0 0 b w m . h t m l  

蘇 建 州（ 民 9 6 年 9 月 2 0 日 ）。線 上 遊 戲 網 球 拍 拍 玩 家 行 為 分

析 【 部 落 格 文 字 資 料 】。 取 自 h t t p : / / c m . s h u . e d u . t w / c o o p  

e r a t i o n / s o f t - w o r d 0 2 . p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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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電 子 競 技 運 動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與 遊 戲 涉 入 調 查 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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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遊戲參與度  

一 、 每 週 平 均 花 費 多 少 時 間 在 玩 《 星 海 爭 霸 二 》 上  

1 . □ 2 小 時 以 下  2 .  □ 2 ~ 9 小 時  3 .  □ 9 小 時 以 上  

二 、 平 均 每 次 遊 戲 時 會 進 行 幾 場 戰 鬥  

1 . □ 1 ~ 2 場  2 .  □ 3 ~ 4 場  3 .  □ 5 場 以 上  

 


